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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徽商典鋪的經營管理與典當制度 
─以休寧茗洲吳氏典鋪為中心

* 

封越健
** 

摘 要 

本文利用新發現的雍正、乾隆時期休寧茗洲吳氏家族遺留的典當文

書帳簿等資料，以吳氏典鋪為中心，對以往研究較少的鄉鎮典鋪業務、

經營狀況、典當營業制度、典鋪組織、人員構成、待遇和內部管理等問

題進行探討，並與晚清以後的典當業進行比較，以顯示十八世紀徽商典

當業達到的水準。本文認為，由於收當農產品，當鋪的總營業額不完全

呈現「春當秋贖」的特點，但農業生產對典當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乾

隆時期吳氏當鋪的利潤率僅略高於傳統時代商業的「什一之利」，並不

能稱之為高利；茗洲吳氏典鋪企業形態有獨資和合夥，經營方式有自己

經營與代理經營兩種，與清代前期其他商業相比，並無不同，吳氏典鋪

還具有連鎖經營的特色，宗族因素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指出，

至少在乾隆時期，中國典鋪的經營方式、典當營業制度、內部組織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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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方面已經基本定型。本文並指出，茗洲吳氏典鋪以規章制度和經濟

手段相結合的經營管理，是頗具特色的。 

關鍵詞：徽商、茗洲吳氏、典鋪、經營管理、典當營業制度 

明清時代，各種典當質押曾遍布各地城鄉。關於清代前期1的典當業，前

人已有若干研究。如安部健夫、2羅炳綿、3潘敏德4先後探討清代典當業的發展，

及發商生息制度對典當業的作用；日山美紀以江南為中心，論述康熙至乾隆時

期典當業利率的下降趨勢及地域差異；5黃鑒暉對清代前期典當業也有簡單敘

述，包括典當業的發展、官府對典當業的財政支持、當利、銀錢制度、押物估

值及當期等問題。6有關清代高利貸、貨幣史、金融史的研究，也多涉及典當

業，研究內容包括：典當家數增加、業務、資本及資本組織、利率、作用及影

響等。7 

關於清代官營典當，葉志如、韋慶遠、賴惠敏分別探討了內務府皇當的設

                                                           
1
  本文所謂「清代前期」，係指清順治元年(1644)至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以前；而「近代」

則指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發生至 1949 年。 
2
  安部健夫，〈清代に於けう典当業の趨勢〉，《清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1），頁 371-409。 

3
  羅炳綿，〈清代以來典當業的管制及其衰落（順治元年到對日抗戰前夕）〉（上、下），《食

貨》，復刊卷 7 期 5（1977 年 8 月），頁 10-34；期 6（1977 年 9 月），頁 18-31；〈清代的銀

兩生息制度和民國後的農民貸借所〉，《大陸雜誌》，卷 55 期 3（1977 年 9 月），頁 1-18，清

代部份見頁 1-10；〈中國近代典當業的分佈趨勢和同業組織〉（上），《食貨》，復刊卷 8 期

2（1978 年 2 月），頁 1-20。 
4
  潘敏德，《中國近代典當業之研究(1644-1973)》（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5），

頁 39-131。 
5
  日山美紀，〈清代典當業の利子率に関する一考察—康熙～乾隆期の江南を中心として〉，

《東方學》，輯 91（1996 年 1 月），頁 76-89。 
6
  黃鑒暉，《中國典當業史》（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6），頁 19-58。 

7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703-704；方行，〈清代前期農

村的高利貸資本〉，《清代經濟論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 212-216；劉秋根，

《明清高利貸資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葉世昌，《中國金融通史》（北

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卷 1，頁 57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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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與經營，8韋慶遠另外探討各級官府經營典當業的情況。9 

郭道揚系統地敘述清代中後期典當業各類人員的構成及職掌、營業流程、

管理規章制度、各類帳簿，以及「草流→細流→批發流水簿→總清→批發總清

簿→紅帳」的帳簿設置基本格局。10可惜他如此系統全面的敘述，除了有幾處

引用少數民國時期文獻外，未曾提供清代原始資料，亦未提供清代典當業帳簿

的實例。 

對清代典當制度較為全面詳贍的研究，當推劉秋根《中國典當制度史》一

書，11此書清代部份佔了相當篇幅，廣泛探討清代典當業各方面的問題，包括

種類、資本組織、經營管理、業務、營業制度、典當業災害及賠償制度、利息、

稅捐，典當業在經濟史上的作用等。典鋪內部經營管理體制和會計制度，作者

以資料缺乏，僅利用《典業須知》一書，但《典業須知》成書於咸豐至光緒年

間，12其記載能否反映清代前中期，殊屬可疑。 

關於清代典當業的另一研究重點是典當商人，主要集中在徽商和晉商。王

廷元、王世華、范金民、夏維中和鄭小娟等，分別論述徽州典商的發展、資本

及其特點、作用等問題。13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一書內容豐富廣泛，

                                                           
8
  葉志如，〈乾隆時內府典當業概述〉，《歷史檔案》，1985 年第 2 期，頁 92-98；韋慶遠，〈論

清代的「皇當」〉，《明清史辨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 70-112；賴惠

敏，〈乾隆朝內務府的當鋪與發商生息(1736-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8（1997 年 12 月），頁 137-157。 
9
  韋慶遠，〈論清代的「生息銀兩」與官府經營的典當業〉，《明清史辨析》，頁 113-127。 

10
  郭道揚，《中國會計史稿》（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下冊，頁 248-263；郭道揚，

《會計史研究：歷史‧現時‧未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卷 1，頁 410-411；

郭道揚，《會計史研究：歷史‧現時‧未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卷 3，

頁 33-47、178-182。 
11

  劉秋根，《中國典當制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2

  楊聯陞根據《典業須知》提到金厚堂嗣君少堂曾中咸豐乙卯（五年，1855。案：原刊誤作 1885）

舉人，說「可以推知著作年代」，《食貨》，復刊卷 1 期 4（1971 年 7 月），頁 42。王振忠在

哈佛燕京圖書館查知該書為光緒間抄本，見《清代江南徽州典當商的經營文化—哈佛燕京圖

書館所藏典當秘籍四種研究》，收入劉東主編，《中國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總第 25 輯，頁 60 註 2，可知此書成書時限當在於咸豐五年至光緒年間，應為反映晚清時期典

當業情況。 
13

  王廷元，〈徽州典商述論〉，《安徽史學》，1986 年第 1 期，頁 15-20；王世華，〈明清徽州

典商的盛衰〉，《清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頁 62-70；范金民、夏維中，〈明清徽州典商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八期 

 -32- 

上篇研究各類典當文書，篇幅佔全書一半；下篇為對典商本身的研究，包括典

商興衰、活動地域、資本、經營方式、效益、分配、徽晉典商比較、典商個案

及徽州典商與明清社會諸問題。該書最大特點為對大量契約文書尤其是典業票

簿的介紹利用，提出了若干新觀點。但有關典鋪內部組織的論述較為簡單，且

多用晚清資料；典當營業制度散見於典當文書的介紹中，未見專門論述。14近

來有學者利用文書帳簿研究明清徽州典商的經營狀況，涉及資本來源、資本

量、資本分配及繼承方式、增值率等問題。15關於山西典商，劉建生等發表了

一系列論文，合輯為《山西典商研究》一書，但清代前期的情況僅在第二章〈清

代山西典商的活動盛況及原因〉中有所涉及。16劉建生等《明清晉商與徽商之

比較研究》有對晉、徽商典當業之比較，部份內容涉及清代前期。17 

對近代典當業，由於資料豐富，學界研究相當廣泛，包括種類、數量及其

與社會經濟的關係，資本與人員構成，業務種類、當價、當票、帳簿體系、營

業季節性、營業制度、利率，典當業的衰落及其原因，關於典當業改革的建議

等等。18王裕明利用典當票簿分析了晚清民國時期徽商典當經營狀況。19 

                                                                                                                                                         
述略〉，收入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編，《徽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卷 2，

頁 129-138；鄭小娟、周宇，《15-18 世紀的徽州典當商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14

  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5

  管見所及，主要有欒成顯，〈明末典業徽商一例—崇禎二年休寧程虛宇立分書研究〉，《徽

州社會科學》，1996 年第 3 期，頁 30-40；汪崇篔，〈徽州典當資本的增值：以程虛宇家族為

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41-47；汪崇篔，〈徽州典當業研究中三

個可能的誤區〉，《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 年第 2 期，頁 130-134；鄭小

娟、周宇，《15-18 世紀的徽州典當商人》，頁 203-224；汪慶元，〈《汪氏典業鬮書研究》—

清代徽商典當業的一個實例〉，《安徽史學》，2003 年第 5 期，頁 90-92、98；臼井佐知子，

《徽州商人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頁 221-308；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

頁 47-236、304-306、329-346、400-441、454-456 等處。 
16

  劉建生等，《山西典商研究》（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7），頁 32-57。 
17

  劉建生等，《明清晉商與徽商之比較研究》（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12），頁 226-307、632-638。 
18

  羅炳綿，〈清代以來典當業的管制及其衰落（順治元年到對日抗戰前夕）〉（上、下），《食

貨》，復刊卷 7 期 5，頁 10-34；期 6，頁 18-31；〈中國近代典當業的分佈趨勢和同業組織〉

（上、下），《食貨》，復刊卷 8 期 2，頁 1-20，卷 8 期 3、4（1978 年 6 月），頁 28-59；〈近

代中國典當業的社會意義及其類別與稅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1978

年 6 月），頁 125-157；以及前引潘敏德、劉建生等人的論著，近年著作可參看李金錚，《民國

鄉村借貸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 195-261；徐暢，《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華中地區農村金融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 131-181；楊勇，《近代江南典當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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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敘述可知，有關清代前期典當業的研究，比較集中於典當類型、發

展、業務種類、資本規模及資本組織形式、利息、社會影響等問題，特別是近

來對徽州典商文書帳簿的利用，為典當資本、利息等問題的研究提供若干個案

數據，促進相關研究。但相對於近代典當業的研究，有關清代前期典當業的研

究尚有若干薄弱之處，如尚未區分城市典當與農村典當；尚未見利用帳簿對典

鋪經營狀況進行較為深入具體的研究，既有研究較多關注典當業對社會經濟的

影響，社會經濟對典當經營的影響未見涉及；由於原始資料缺乏，清代前期典

當的內部人員構成、典當營業制度、會計帳簿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或基本屬於

空白，或不夠深入。 

本文擬利用雍正、乾隆時期休寧茗洲吳氏家族遺留的典當文書等資料，對

前人研究較為薄弱的問題進行探討，重點在鄉鎮典鋪業務和經營狀況、營業制

度、典鋪組織、人員構成、待遇、內部管理等問題，並與晚清以後的典當業進

行比較，以顯示十八世紀徽商典當業達到的水準，希望以此推進清代前期典當

業的研究。本文結構如下：第一節簡述茗洲吳氏的商業、典當業活動；第二節

分析吳氏在泰興鄉鎮當鋪的業務及經營狀況，以及農業經濟對典當業的影響，

為此在本節開頭簡述清代前期泰興的經濟狀況；第三節考察收受當物、盤查當

貨、取贖、滿貨20出售等典當營業制度以及會計組織；第四節研究吳氏典鋪的

企業形態；第五節考察吳氏典鋪的人員構成、待遇及內部管理；最後為結論。 

一、休寧茗洲吳氏及其商業、典當業活動 

休寧吳氏係唐末為避戰亂從江西浮梁（今景德鎮市）遷入，由於人口繁衍，

                                                                                                                                                         
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黃鑒暉，《中國典當業史》，頁 59-135；王振

忠，《清代江南徽州典當商的經營文化—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典當秘籍四種研究》，收入劉

東主編，《中國學術》，總第 25 輯，頁 60-100。據王振忠上引文頁 61 註 5 提及，趙連發著有

《中國典當業述評（論中國典當業在歷史社會金融中所擔任的角色）》（台北：石室出版公司，

1978），惜筆者未見其書，內容不詳。此外還有不少相關論文，不一一列舉。 
19

  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頁 49-63、64-84、96-112、115-128。 
20

  「滿貨」指過期不贖的當物，亦稱「死當」，典鋪可自行處理。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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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形成江潭、桃源、茗洲等支派。其中茗洲一支係第 19 世吳祥於元至元二

十四年(1287)自石門遷入。茗洲位於休寧西部山區，今屬流口鎮，距休寧縣城

40 公里。吳氏為休寧世家大族，但茗洲一支卻未曾出現過聲名顯赫的文人學

者、高官大吏。21茗洲吳氏不反對經商，「族中子弟不能讀書，又無田可耕，

勢不得不從事商賈。族眾或提攜之，或從他親友處推薦之，令有恆業，可以糊

口，勿使遊手好閒，致生禍患。」子孫「若資性愚蒙，（學）業無所就，令習

治生理財」。22茗洲吳氏從明代中葉開始外出經商。據《休寧茗洲吳氏家記‧

茗洲吳氏登名策記》記載，從第 25 世存誠、存美（生活於明景泰至嘉靖間）

開始有「歿於某地」、「住某地」的記載，此後逐漸增多，主要集中在江蘇常

州、江寧、丹陽、泰興，江西廣信、景德鎮等地，在安徽、浙江等地也有一些，

個別遠至四川、廣東、福建。除了個別為仕宦外，絕大多數應是經商，如第

30 世吳陽復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販綵入廣東不反」，第 31 世吳胤運

康熙己未（十八年，1679）「歿於江北鹽場，柩厝丹陽」。 

從雍正、乾隆時期茗洲吳氏遺留的一些文書裡，我們對其商業活動情況可

略知一二。據茗洲吳氏第 33 世吳嘉貞《雍正五—九年(1727-1731)休寧吳氏往

來手札要記三集》23可知，其家在泰興有豐典、依仁典兩家典鋪。豐典原名南

                                                           
21

  關於茗洲吳氏家世，參見題〔明〕吳子玉撰，《休寧茗洲吳氏家記》（抄本）（中國國家圖書

館藏膠卷。此抄本目錄分為 12 卷，內文不標卷數，且順序與目錄不符，亦無頁碼，故本文引用

僅註明篇名。此書有多處記述至清雍正年間，每冊首有「吳嘉貞印」陰文章和「幹元」陽文章。

吳嘉貞為茗洲吳氏第 33 世，生於康熙庚申〔十九年，1680〕）。又可參見〔清〕吳翟輯，劉夢

芙點校，《茗洲吳氏家典》（合肥：黃山書社，2006），〈點校前言〉，頁 2-8。 
22

  〔清〕吳翟輯，劉夢芙點校，《茗洲吳氏家典》，卷之 1，〈家規〉，頁 18-19、20。 
23

  《雍正五—九年(1727-1731)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屯

溪資料」（以下簡稱「屯溪資料」），編號：264.1。此書作者自稱「貞」，內有「本家替泰興

縣新鎮市依仁典業與程中安兄昆仲契底」，署名為吳幹元及男吳思端。作者雍正六年(1728)五

月十六寄虞臣兄函稱：「長兄心存公忽於本月初四日戌時疾終正寢。……先兄承三世之宗道，

遺言以貞第三子思環繼其宗祧」。此事及手札中吳嘉默（字心存）、嘉貞（字幹元）、思端等

人均見於《休寧茗洲吳氏家記‧茗洲吳氏登名策記》，吳嘉默、嘉貞均為茗洲吳氏第 33 世。由

此可知此書作者係休寧茗洲吳氏第 33 世吳嘉貞。虞臣係茗洲吳氏族人，名正愷，見〔清〕吳翟

輯，《茗洲吳氏家典》（光緒十八年[1892]翻刻雍正十三年[1735]紫陽書院藏版）「參閱校正姓

氏」，頁 4b。今人劉夢芙點校，《茗洲吳氏家典》「參閱校正姓氏」脫漏「虞臣」之名，見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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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24位於泰興縣城，25至茗洲吳氏第 33 世已歷七代。26今存一冊茗洲吳氏

《乾隆豐典存本賬謄清》，27首為「本家各存本」，詳列本家 23 人自乾隆四

十一年至四十八年(1776-1783)的資本、結利、支出、存本，可知此時豐典已成

茗洲吳氏家族合夥典鋪。乾隆五十五年(1790)茗洲吳芝亭隨其伯父、叔父到泰

興，將豐典「併與德房獨開」。28依仁典位於泰興縣新鎮市（在縣西南 20 里），

因虧損嚴重，雍正七年(1729)正月與程姓合夥，十二月盤與程姓獨開。雍正年

間吳家在泰興的肇源、北戴兩家典鋪中亦有資金；在泰興有一家衣店，雍正六

年(1728)盤與族兄履吉；在新鎮市有油坊；與姻親祁門石坑張氏在嘉興合開怡

豐油車，在蘇州合開正茂號緞店。吳嘉貞往來手札又記載，其四叔於雍正八年

(1730)「四月廿旬（案：原文如此）搭伴往場下做海貨去矣」。另乾隆末年吳

                                                           
24

  吳心存去世後，在泰興遺留的南一典由吳虞臣管理，依仁典由吳方谷管理（吳方谷名嘉善，係

吳嘉貞之堂弟，見題〔明〕吳子玉撰，《休寧茗洲吳氏家記‧茗洲吳氏登名策記》）。吳嘉貞

雍正六年五月十六日寄方谷函：「南一典懇求虞臣兄總理，鄉典即吾兄經紀其間。」在《雍正

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中，虞臣所管之典雍正七年前多稱南一典，雍正八年

(1730)後一般稱豐典，但雍正七年(1729)六月記「收虞臣寄來廿兩，內吳豐支十兩，依仁支十兩」，

同年七月十四收「家用銀廿兩，內中虞臣兄南一典寄十兩，方谷弟依仁典寄十兩」，可見豐典

即南一典。南一典之名乾隆以後尚偶爾被提起，《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歲至五十五年庚戌歲

(1788-1790)祖父芝亭公信稿》中有多封致在「泰興豐典」的「孚有叔」等人的信稿，但乾隆五

十三年十月十二日一函寫作「致孚有叔於延令（案：延令為泰興古稱）南一典」，亦可證南一

典即豐典。（「屯溪資料」，編號：264.5。此題名當係其孫所題，信稿中夾有一張題簽，題為

「往來手札始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歲」，有陰文章「吳□□印」，陽文章「芝亭」。其中有些

信稿可以判斷吳芝亭係休寧茗洲人，如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寄五弟函云「步兄來茗為畹弟

媳病」，六月十六致延令萬選錢莊道源伯函云「吾休南鄉之商山、義口」；等等。此信稿後附

有「葆和堂為再申明禁買乞丐菜蔬事」的文告，可見吳芝亭與葆和堂有關。葆和堂為茗洲吳氏

總祠堂）。 
25

  《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中關於南一典（豐典）與依仁典屢稱「城鄉兩典」，

而依仁典位於泰興縣新鎮市（見註 23），則南一典（豐典）位於泰興縣城。 
26

  吳嘉貞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一與方谷弟函、雍正七年十二月廿一寄虞臣兄函，但雍正七年正月吳

嘉貞之子吳思端函中亦稱「七世舊業」。均見《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27

  「屯溪資料」，編號：492.1。此帳簿原封面已缺失，但帳簿版心上端有「豐典」字樣；帳簿內

有「蘭谷」之名，見於前引吳芝亭往來「信稿」；又有「葆和」新舊存本，可知此簿確係茗洲

吳氏所開豐典之帳簿。 
28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廿二吳芝亭寄芬亭弟于皖江胡義茂店，《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歲至五十五年庚

戌歲祖父芝亭公信稿》。德房應為文德房，係茗洲吳氏某一房分。《乾隆四十二年(1777)某典

典賬結總》（「屯溪資料」，編號：492.3）載吳宅典本有「文德房李太孺人」、「文功房黃太

孺人」、「文言房汪太孺人」及「德、功、言叁房」的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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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亭往來「信稿」中，有多封致「泰興萬選錢莊」的黃茂萱表叔和道源伯的信

稿，吳芝亭在萬選錢莊內存有資本，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初十致函黃茂萱

表叔，要求在萬選錢莊裡代為籌措 100 兩，「冬間於另貯利內扣除，並認回利

可也」。吳芝亭家在蘇州還開有爾昌銅店，合夥開設缸餅店及順昌、義昌兩家

銅店。29 

另一典鋪帳簿《乾隆四十二年(1777)某典典賬結總》記載，該典鋪當年年

末張宅 7人（堂）實存典本 13,822.594兩，吳宅 11人（房、堂）實存典本 18,735.139

兩，吳宅中有吳三餘堂、約廬公，均見於前引吳嘉貞往來手札，約廬公名吳維

佐，係吳嘉貞之父，30可見該「某典」係茗洲吳氏合夥典鋪。據帳簿記載，該

「某典」與茗洲吳氏在泰興的豐典、萬選錢莊、文光油店31均有密切的銀錢來

往和人事關係。如豐典「丙」〔當指丙申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次移錢

214 萬文，文光油坊先後暫移錢 50 萬文，十月初一萬選號暫移錢 200 萬文。

「某典」十二月支出中有「貼城典吳道源本年出官俸」。由這些情況可以推知，

該「某典」應當也在泰興某市鎮。32 

「屯溪資料」存有一冊《文謨典條約》（以下簡稱「《條約》」），33除

封面、封底外共 19 葉（雙面為一葉），其中第一葉、二葉 A、三葉 A、四葉

B、五葉 A、十一葉 A、十二葉 B、十三葉 A，為空白。第二葉 B 面列有「條

目」，凡 9 項，分別為：出入、衣當（正文中為「衣飾」）、棧貨、取贖、賣

貨、併棧（正文中包含在「賣貨」項中）、食用、辛俸、禁戒。全文共 101

條，約 6,800 餘字。文中幾次說到「新開」、「初開」，從全文來看，這是一

                                                           
29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歲至五十五年庚戌歲祖父芝亭公信稿》。 
30

  題〔明〕吳子玉，《休寧茗洲吳氏家記‧茗洲吳氏登名策記》。 
31

  文光油店見於上引《乾隆豐典存本賬謄清》的「家中各存本」，又見於下文《文謨典條約》，

應位於泰興縣某地，從見於「家中各存本」來看，應亦屬茗洲吳氏開設，或至少與其有資本關

係。 
32

  王裕明將此帳簿定名為《乾隆四十二年張恆裕典總賬》，考證為祁門石坑張氏與休寧茗洲吳氏

乾隆十四年(1749)五月合開於泰興縣，見《明清徽州典商研究》，〈凡例〉，頁 1，正文頁 101、

102、130-131。是否名為張恆裕典，尚無資料證實。 
33

  「屯溪資料」，編號：B144。案：《文謨典條約》不分卷，無頁碼，僅分為 9 項「條目」，故

本文引用其文字僅註明所在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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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典鋪「文謨典」開張時，東家制定的規章制度，內容包括經營內容、典當制

度、營業規範、制度、內部管理等。由各種線索推知，文謨典為茗洲吳氏於乾

隆十四年(1749)三、四月間開設，位於泰興縣某地。 

《條約‧辛俸》項規定夥計薪俸「回徽照月扣算」，因徽商一般用族人鄉

黨為夥計，可知這是一家徽商典鋪。《條約‧出入》第一條載：「泰邑當戥各

典不一，自雍正十二年(1734)奉憲飭較，本縣縣主每典發有親押戥子一把。今

本典遵照原頒定則，較釘戥秤一把，存櫃內公用」，第三條載：「發當錢文，

照泰邑通例九八底串」，可知文謨典位於「泰邑」。 

《條約》的「食用」和「辛俸」項中有三處說到「豐典舊例」，或說「本

典仍之」，34或說「照豐典舊例」。35如《條約‧辛俸》云櫃友拔津36「豐典舊

例實是五厘，……今本典亦照豐典舊例」。從上文已知茗洲吳氏雍正、乾隆年

間在江蘇泰興開有一家豐典，《乾隆豐典存本賬謄清》第三部份「家中各存本」

載有「借文謨本」足錢 100 萬文。由上述資訊可知，文謨典應與豐典一樣屬於

茗洲吳氏，或至少與茗洲吳氏有資本關係，甚至為豐典東家所開亦有可能，《條

約》所說「泰邑」應即泰興，文謨典與豐典一樣，乾隆年間存在於泰興。 

上引《條約‧出入》第一條要求文謨典夥計遵用雍正十二年官府校準的戥

秤。《條約》既然是在文謨典成立時訂立的，文謨典應開設於雍正十二年以後

的清朝某年。《條約‧辛俸》有一條規定：管樓事煩俸輕，有「犒勤之貼」，

從己巳年四月至十二月每月貼 2 錢，逐年增加，到壬申年每月貼 5 錢。雍正以

後各朝有己巳至壬申年者，分別為乾隆十四年至十七年(1749-1752)、嘉慶十四

年至十七年(1809-1812)、同治八年至十一年(1869-1872)。而據上文考證，文謨

典乾隆年間已經存在，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文謨典成立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另

據《條約‧食用》第一條云：「自三月初一起至八月三十止，加設點心粥」，

則似乎在三月已經開張。因此，文謨典當在乾隆十四年三、四月間創立。 

                                                           
34

  《條約‧食用》。 
35

  《條約‧辛俸》。 
36

  「拔津」係夥計在薪俸之外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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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食用》載：「每年春間有鄉鄰之酌，次日有知交親族之請，東鄰

至土地廟為界，西鄰至界河轉彎為止，每家請一位。」界河為泰興與靖江縣之

分界河，由此可知文謨典位於與靖江相鄰的泰興縣某地。 

根據上述考證，可以推斷文謨典是乾隆十四年三、四月間徽商休寧茗洲吳

氏在江蘇泰興縣某地開設的，但不知是吳氏獨資還是與他人合夥開設。 

二、吳氏泰興鄉鎮典鋪的業務和經營狀況 

（一）清代前期泰興經濟概況 

《休寧茗洲吳氏家記‧茗洲吳氏登名策記》記載，明中葉至清雍正年間，

其族人在泰興出現次數（12 次），僅次於常州（17 次）、丹陽（14 次），可

見泰興為茗洲吳氏商業活動重要地區，上引雍正、乾隆年間茗洲吳氏文書，也

說明其家族獨資或合夥在泰興開設多家商號、典當、錢莊。泰興正是徽州典商

活躍地區之一，康熙二十七年(1688)《泰興縣志》載： 

質庫，多新安賈人為之，邑內五城門及各鎮皆有，雖息權子母，實乃便

民。37 

泰興縣位於長江三角洲北岸平原，原屬揚州府，雍正二年(1724)改隸通州直隸

州。據研究，包括泰興在內的江淮平原，明清時期經濟以農業為主，農業經濟

內部又大多呈現單一性的穀物種植，忽視經濟作物，糧食又主要是稻米。商品

經濟不夠發達，少事商賈，絲棉紡織等傳統工業發展欠缺，市鎮經濟的發展水

準明顯低於江南。38從方志資料來看，清代前期泰興經濟基本上亦是如此，以

糧食生產為主，經濟作物、手工業不甚發展。康熙二十七年《泰興縣志》載： 

泰雖廣陵屬哉，僻在江堧郊埛之墟，民多樸嗇，食力重農，無呰窳偷惰

                                                           
37

  〔清〕錢見龍、吳朴纂修，康熙《泰興縣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

卷 1 下，〈風俗第六〉。案：此抄本無頁碼。 
38

  張崇旺，《明清時期江淮地區的自然災害與社會經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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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習，耕桑以為業，漁稻以為利，不嘉〔喜？〕牽車服賈游於四方。39 

又載：「《周官》稱揚州宜稻，江皋刈獲，則泰人以為命也，以佃以漁，為夭為

喬，遂用民生而已」，穀有紅稻、秈稻、糯稻、晚稻、黃花稻 5 種，麥有大麥、

小麥、芫麥、蕎麥 4 種，荳類下列黃荳、青荳、白荳、黑荳、赤荳、綠荳、安荳、

蠶荳、扁荳、豇荳 10 種，另有黃穄、蘆穄 2 種。絲類下云：「有黃絲、白絲、

絲棉。土人不耑藉蠶桑為業，所出無幾。其屬為棉花、棉布、生絹、棉綢。」40

前引吳嘉貞往來手札記載，雍正七年有「白老載米往常州發賣」，41可見雍正

年間泰興就有糧食輸出。 

至康熙末年，泰興的經濟逐漸得到發展。據記載： 

國朝康熙丙申（五十五年，1716）志：人性樸直，服田力作，以纖嗇起

家，不喜牽車服賈遊於四方。其君子恂恂有禮讓；小人食力，無呰窳偷

惰之習，俗尚儉約，故其人多殷富。42 

康熙末年的記載，比前期增加了「以纖嗇起家」和「故其人多殷富」兩句，說

明經濟有所發展。手工業也得到發展，首先是絲綢和棉紡織業。嘉慶重修《泰

興縣志》載： 

絲，有黃白二色。土人以白者織為絲紬，為生絹；黃者織為包頭，合為

線，剝繭成綿，織為綿紬。其屬有棉花，彈使細熟，紡織為土布，為小

布。43 

麻的用途也擴大了，榨油業得到發展。康熙二十七年縣志中，蔴僅僅記載為「有

苧蔴、火蔴，其織為苧布、蔴布」，44而嘉慶縣志載：「麻：苧麻、火麻，子

                                                           
39

  〔清〕錢見龍、吳朴纂修，康熙《泰興縣志》，卷 1 下，〈風俗第六〉。 
40

  〔清〕錢見龍、吳朴纂修，康熙《泰興縣志》，卷 2，〈物產第九〉。 
41

  雍正七年十一月廿四收端兒十月廿九寄小洋來一函，《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

集》。 
42

  〔清〕王繼祖修，夏之蓉纂，乾隆《直隸通州志》（台北：學生書局，1984），卷 17，〈風土

志‧習俗〉，引康熙五十五年宋生纂修《泰興縣志》，冊 5，頁 1759。 
43

  〔清〕淩坮、張先甲修，張福謙撰，嘉慶重修《泰興縣志》（嘉慶十八年[1813]刻本），卷之 6，

〈物產〉，頁 2a。 
44

  〔清〕錢見龍、吳朴纂修，康熙《泰興縣志》，卷之 2，〈物產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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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食，皮可績為布；檾麻可為繩索；脂麻可充食，可作油。」45如上所述，雍

正年間茗洲吳氏在泰興即開辦油坊。當地典當業為徽商壟斷的情況有所改變，

前引康熙二十七年縣志言質庫「多新安賈人為之」，嘉慶縣志則云：「曩多新

安賈人為之，近則半出靖邑（靖江），亦有土著開設者。」46除了典當業，泰

興還出現了錢莊，如上所言，茗洲吳氏與他人在泰興開設萬選錢莊。典當業的

興盛與錢莊的出現，某種程度上也說明商品經濟的發展。市鎮數量亦有增加，

康熙二十七年縣志記載有口岸鎮（即柴墟鎮，位於縣西北 40 里，今屬泰州市

高港區）、黃橋鎮（在縣東 40 里）、馬店鎮（今名馬甸鎮，在縣西北 20 里）、

嘶馬鎮（在縣西北 60 里，今屬江都市大橋鎮）、馬橋鎮（在縣西南 20 里，今

屬靖江市）、三汊鎮（在縣西 25 里）、曹董橋鎮（即印莊鎮，在縣東 30 里）

7 個鎮，另有 4 個市。47至嘉慶縣志記載，新增廣陵鎮（在縣南 60 里），市增

加到 12 個。48嘉慶縣志所載新增的有些市實際上早已形成，如新鎮市在前引

雍正時吳嘉貞往來手札中已經出現。 

（二）茗洲吳氏泰興鄉鎮典鋪的業務 

茗洲吳氏的文謨典和「某典」均開設於泰興縣的鄉鎮，其典當業務包括衣

飾、棧貨兩大類。衣飾包括衣裳、金珠、首飾、銅錫器皿等。所謂棧貨即農產

品，據《條約‧棧貨》第一條載：「泰邑所當棧貨，麥、豆、米、稻、穄子、

棉子、豆餅、蠶豆、安豆（案：即豌豆）九種」，主要是糧食。除豆餅為榨油

後的副產品外，這些物品均見於康熙、嘉慶兩種《泰興縣志》。《條約‧取贖》

規定：「凡取棧貨」，櫃友辦好手續後，「將票付鄉人赴棧」取貨，據此看來，

收貯棧貨另有處所，與典鋪不在一處。此乃因棧貨體積較大，需專門倉庫儲存。 

                                                           
45

  〔清〕淩坮、張先甲修，張福謙撰，嘉慶重修《泰興縣志》，卷之 6，〈物產〉，頁 2a。 
46

  〔清〕淩坮、張先甲修，張福謙撰，嘉慶重修《泰興縣志》，卷之 6，〈風俗〉，頁 4b。 
47

  〔清〕錢見龍、吳朴纂修，康熙《泰興縣志》，卷 1 下，〈鎮市〉。 
48

  〔清〕淩坮、張先甲修，張福謙撰，嘉慶重修《泰興縣志》，卷之 1，〈鎮〉、〈市〉，頁 7a-8a。

康熙、嘉慶《泰興縣志》所列市還有位於縣城和黃橋鎮的木市、竹市、米市、豬市，本文計算

市鎮之市均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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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中，架本、當出、贖本等分別記有衣飾、

棧貨的總數，茲列為表 1，以見當時泰興鄉鎮典鋪業務情況之一斑。 

表 1 乾隆四十二年「某典」營業總結表 

衣 飾 棧 貨 
 

總 值 

（兩） 價值（兩） % 價值（兩） % 

上年存架本 16,039.258 11,097.614 69.19 4,941.644 30.81 

本年當出 32,506.279 25,652.855 78.92 6,853.424 21.08 

共 48,545.537 36,750.469 75.70 11,795.068 24.30 

本年共贖本 29,762.427 22,779.748 76.54 6,982.679 23.46 

本年賣貨本 774.57 774.57 100   

共 30,536.997 23,554.318 77.13 6,982.679 22.87 

本年淨存架本 18,008.54 13,196.151 73.28 4,812.389 26.72 

資料來源：《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 

說明：「本年賣貨本」原未分別衣飾、棧貨，但從「本年共贖本」、「本年賣貨本」及二者合計來

看，「本年賣貨本」全為衣飾。 

由表 1 可見，衣飾為「某典」主要業務，乾隆四十一年架本和四十二年當

出、贖本、架本中，衣飾佔 70%左右，而棧貨佔 30%上下。清代前期一些地

方出現了稱為「囤當」的現象，即商人以所購米穀、蠶絲、棉花等農產品向典

鋪質當，取得當價後更番購買，從而增加流動資金。49但據《條約‧取贖》載：

「凡取棧貨，……將票付鄉人赴棧」，可見文謨典收當的棧貨來自「鄉人」，

而不是商人。由於當時糧價上漲，收當這類棧貨頗獲其利，一些當鋪熱衷於此。

《條約‧棧貨》說： 

                                                           
49

  參見安部健夫，〈清代に於けう典当業の趨勢〉，《清代史の研究》，頁 376；封越健，〈論

清代商人資本的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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邇年以來各項糧食多先賤後貴，縱有貴當者逾時更貴，故未受其累。乃

冒昧從事者罔不知覺，竟以僥倖為常輒〔轍？〕。 

但文謨典的東家不贊成這種做法，《條約‧棧貨》說：「而有識者早已笑其為

行險之人矣。我等安可隨聲附和，而不加警哉！」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兩廣總督策楞稱：「貧農耕作之際，家中所有，

靡不在質庫之中。待至秋成，逐件清理。禦冬之具，更所必需，每以食米轉換

寒衣，交春又以寒衣易穀。」50大約在同時，黃卬記無錫農民生產及典當情況

云： 

鄉民食於田者惟冬三月。及還租已畢，則以所餘米舂白而置於囷，歸典

庫以易質衣。春月則闔戶紡織，以布易米而食，家無餘粒也。及五月田

事迫，則又取冬衣易所質米歸，俗謂種田飯米。及秋，稍有雨澤，則機

杼聲又遍村落，抱布貿米以食矣。51 

策楞和黃卬均指出了農家經濟及其典當行為的季節性。這影響到當鋪經營的週

期性。1929 年楊肇遇將這種情況總結為：「農民春種而秋收，典當則春當而

秋取，此其大概情形也。」521936 年宓公幹和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亦有類似論

述，並分別分析江浙和豫鄂皖贛四省典當業營業的淡旺季節。53乾隆時期泰興

的鄉鎮典當業經營是否也具有這一特點？茲將《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

所記每月當本、贖本列為表 2，並略作分析。 

                                                           
50

  《清實錄‧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311，乾隆十三年三月，是月條，冊 13，

頁 103。 
51

  〔清〕黃卬，《錫金識小錄》（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卷 1，〈備參上〉，頁

52-53。感謝匿名審稿人提示此點。 
52

  楊肇遇，《中國典當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73；原係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9

年《萬有文庫》版），頁 22。 
53

  宓公幹，《典當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33、109；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

《豫鄂皖贛四省之典當業》（南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1936），頁 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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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乾隆四十二年「某典」當本、贖本表 

單位：兩 

當 本 贖 本 
月 份 

總  計 衣  飾 棧  貨 總  計 衣  飾 棧  貨 

一  月 1,281.593 1,270.973 10.62 563.993 282.654 281.339 

二  月 2,886.085 2,844.22 41.865 1,379.04 471.847 907.193 

三  月 4,188.089 4,161.301 26.788 1,418.316 576.495 841.821 

四  月 3,218.486 3,063.678 154.808 1,361.37 710.289 651.081 

五  月 4,536.652 3,079.22 1,457.432 3,748.365 2,277.94 1,470.425 

六  月 3,893.182 2,194.123 1,699.059 2,179.954 1,341.42 838.534 

七  月 708.307 575.357 132.95 710.308 657.8 52.508 

八  月 1,189.986 837.81 352.176 2,485.77 2,317.418 168.352 

九  月 3,453.865 2,307.965 1,145.9 4,558.333 4,126.548 431.785 

十  月 2,615.157 1,830.712 784.445 4,216.604 4,089.629 126.975 

十一月 1,654.489 1,210.698 443.791 3,210.981 2,800.06 410.921 

十二月 2,880.388 2,276.798 603.59 3,929.393 3,127.648 801.745 

月平均 2,708.866 2,137.738 571.119 2,480.202 1,898.312 581.890 

資料來源：《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 

 
說明：表2的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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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及上圖可以看出，「某典」衣飾類當物收當旺季在二、三、四、五

月，三月為全年頂峰；回贖高峰在九、十月，可見衣飾類當物營業呈現較為明

顯的「春當秋贖」。棧貨的典當營業則沒有出現「春當秋贖」的現象，收當集

中在五、六兩月，九月也是一個小高峰，十月開始下降，但仍超過月平均數

37.35%。十二月也略有回升，並在平均數以上。棧貨回贖高峰在五月，二、

三、四、六、十二月也是回贖較多的月份，且均超過月平均數。這個週期顯然

與泰興的農作制度相關，在《條約》所列出的「棧貨」中，當地蠶荳、豌荳四

月份登場，麥五月登場，稻穀、棉花九、十月上市。 

再看「某典」的總當本和總贖本。總當本呈現三、五、六、九、十二月 5

個高峰。其中三月份與衣飾類當值的高峰一致。五月份總當本達到全年頂峰，

且比四月份上漲 40.96%，比僅次於它的三月份高出 8.32%。由表 2 和上圖可

見，五月份衣飾類當值與四月份持平，而棧貨當值比四月份漲幅達 841.44%。

利用貢獻率的概念，可算出棧貨增加對總當本增加的貢獻率達 98.82%，說明

五月份總當本達到全年頂峰，幾乎全部是由於棧貨增加的作用。六月份總當本

位居全年第三，總值較上月下降 14.18%，其中衣飾類當值比上月下降 28.74%，

造成總當本減少 19.51%；但六月份棧貨當值比上月上漲 16.58%，使總當本增

加 5.33%，對於總當本增長貢獻率達到 37.55%。可見，由於本月棧貨當本的

增加，部份抵消了衣飾當本減少對總當本的影響，對於總當本依然位居全年高

峰起到相當作用。而九月、十二月總當本的兩個小高峰，則主要是衣飾類當物

增長的結果，棧貨類當物增長也有一定作用。九月份總當本較八月份增長

190.24%，衣飾類當值增長 175.48%，對總當本增長貢獻率為 64.94%；棧貨類

當值增長 225.38%，對總當本增長貢獻率為 35.06%。十二月總當本較上月增

長 74.10%，衣飾類當值增長 88.06%，對總當本增長貢獻率為 86.96%；棧貨類

當值增長 36.01%，對總當本增長貢獻率為 13.04%。 

從總贖本來看，回贖最高峰在九月，較之八月份增長 45.47%，顯然因為

九月是衣飾類當物的回贖高峰，同時棧貨回贖在九月也有小幅上揚，衣飾和棧



十八世紀徽商典鋪的經營管理與典當制度 

 -45- 

貨對九月份回贖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 87.29%和 12.71%。十月為贖本第二高

峰，雖然棧貨回贖較上月下降 70.59%，但因棧貨贖本在總贖本中所佔比例較

低（九月份為 9.47%），僅使總贖本減少 6.69%；衣飾類當物仍處在回贖高峰，

僅比九月份下降 0.89%，九月份贖本佔總贖本的 90.53%，使總贖本僅減少

0.81%。兩者合計使十月份總贖本僅較上月減少 7.50%。十二月為回贖第三高

峰，這也是因為衣飾類當物有較多回贖，而棧貨回贖也有回升。另外，應該注

意的是五月份為總贖本的第三個高峰，僅比十二月低 4.61%，比最高的九月也

只低 17.77%。這是因為五月份是棧貨回贖的最高峰，且衣飾類當物有一個回

贖小高峰。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由於經營農產品，位於鄉鎮的「某典」總營

業額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全年「春當秋贖」的營業曲線。這裡雖僅有一年的統計，

但只要典鋪經營農產品，這就應該是經常性現象。據 1935 年調查，豫、鄂、

皖、贛四省典當業具有「春當秋贖」的特徵，應該是由於這四省典業只收當衣

物與金銀首飾，而並不經營農產品。54據 1930 年代宓公幹的研究，當時江浙

一帶盛行農產品典當，55那麼他所說「七八九月之交，新穀登場，雜糧收穫，

為贖取時期」，56應當是農產品入當旺季，也就是當贖皆旺時期。因此，在典

當業經營農產品的情況下，不能籠統說其營業為「春當秋贖」。乾隆時的「某

典」與 1930 年代江浙典當業還有一點相似，即均有一個月為當贖皆淡，不過

位於蘇中泰興的「某典」為農曆七月，無論衣飾、棧貨還是總營業額，當贖均

處於最低谷；而 1930 年代江浙典當業是公曆六月營業最為清淡，有「清水六

月之諺」。57但據 1935 年調查，豫、鄂、皖、贛四省典業並無這一現象。58 

雖然由於經營農作物典當，典當的總營業額不完全呈現「春當秋贖」的特

點，但早在清初，典當業者已經十分重視「春當秋贖」的現象。與「春當」相

                                                           
54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豫鄂皖贛四省之典當業》，頁 43-47。 
55

  宓公幹，《典當論》，頁 30-32、97、209。 
56

  宓公幹，《典當論》，頁 109。 
57

  宓公幹，《典當論》，頁 109。 
58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豫鄂皖贛四省之典當業》，頁 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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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還出現了「春應」這一專用名詞，即指「春當」所需資金。雍正年間吳嘉

貞往來手札屢次提到「春應」，如雍正七年正月十六日吳嘉貞給其子思端札，

囑咐他「兩典（案：指吳氏在泰興的南一典、依仁典）春應全藉虞兄（案：指

代管南一典的吳虞臣）設處，汝可竭誠以托之」；雍正九年(1731)正月初三吳

嘉貞寄姻親張瀛士札，希望將出替嘉興油車所分資金和蘇州正茂號利潤，「著

人齎至延令（案：延令為泰興古稱），以解春應之燃眉」。前引《乾隆豐典存

本賬謄清》所記「該文光春應月利錢」，亦係豐典為「春應」資金向文光油坊

借款的利息。吳嘉貞往來手札中也數次談及「秋贖」好壞，如雍正六年十一月

十四收查章民甥函，謂「典中秋贖頗好」；七年四月廿九與六九諭帖云：「今

春太〔泰？〕典麥不取，艮〔銀？〕不行，秋贖益無望也。」59 

農業生產對典當業經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並不止於「春當秋贖」，清代

典當業者對此十分瞭解。農業荒歉固然不利於典當業經營，康熙二十年(1681)

常熟縣徽州典商就稱：「不意連年水荒頻仍，當多贖少，轉運維艱，以致虧本

者甚多，閉歇者不少。」60雍正八年二月廿五日吳思端亦說：「倘遇荒歉之年，

有當無取，人上子母交逼，恐難以紛應。」九年正月十一吳思端札云：「舊歲

生意因麥減收，贖取甚差，僅贖利三千三百餘兩，今各帳尚未結清，約略計來，

虧本不下四五百金。」這應當是由於麥子歉收，農家收入減少，無力贖取當物

所致。而農業生產豐熟亦不利於典當業經營，吳思端雍正八年三月廿四札云：

「泰地兩年豐熟，質當者寥寥，目前可□拮据，秋冬取利減少，尤深遠慮。」

對典當業比較有利的狀況是秋收有成，農家收入增加，可以贖取當物，典當業

的秋贖獲利也隨之增加。雍正八年二月吳嘉貞收方谷札云：「或邀天眷，秋成

有望，不致虧蝕也不可知」；六月十二日吳方谷札云：「豆餅暨□取清荳苗足

稱大有之年，只要收成有得，秋贖當亦不差。」同時由於經營農產品典當，某

一農作物的豐歉也會直接影響這種農作物的取贖收入。如雍正七年四月廿九吳

                                                           
59

  《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60

  〈常熟縣永禁擾累典鋪碑〉，收入蘇州市歷史博物館、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史

研究室編，《明清江蘇工商業碑刻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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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貞云，吳氏在泰興的兩家典鋪，因「麥竟不取，約有數千擔，要淨蝕艮〔銀？〕

千金」，成為當年蝕本的主要原因。麥不取贖的原因當係麥子豐收，價格下跌，

農家不值得贖取上年送入當鋪的麥子。甚至棉花的豐歉也會影響滿當衣服的銷

售，雍正八年八月廿二吳方谷札云：「秋盤折衣已號起，計四百餘兩。布衣因

棉花賤，較上年要差二分錢。」61 

在抵押借貸外，吳氏典鋪也從事信用借貸。《條約‧出入》規定：「凡會

借銀兩，大概九五色歸多。」這裡所說「會借銀兩」，即指信用借貸，銀兩的

成色則以千分之九五○為主。在《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中則記為「券

借」，有劉桐山兄、桂翼昭先生、生元輅「券借」銀錢的記載。據劉秋根研究，

清代典當業的信用借貸已經頗為盛行。62  

一些學者認為清代典當業經營存款業務，63而黃鑒暉認為當鋪有史以來從

不開展存款業務，64王裕明則認為明清時期社會閒餘資本存典生息，不過是典

鋪經營的一種特殊現象，而非典鋪的經營業務。65吳氏典鋪除了東家資本外，

也有他人資金。如在《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中，張、吳兩家資本之後，

還列出「凝秀書院存客本」83.333 兩和「櫃友結存拔津」242.592 兩。據吳嘉

貞往來手札記載，豐典也有親友存款，但有些「存款」不但不是典鋪主動招攬

吸收，毋寧是不得已而接受。如雍正八年七月初一吳嘉貞收方谷弟五月廿六日

函云：有坤維兄兌來銀 200 兩，管理豐典的虞臣「見典中可以不需，且毛利每

月要一分四厘」，但「渠說係彼令□私房，此項要代效勞。因不便卻，故收下，

訂定十二月還」。吳方谷說此乃「只是割肉做瘡」之舉。同年九月廿一吳嘉貞

收方谷弟八月廿二札云，本擬將張子野所存資金本利一併歸清，但「子翁再三

                                                           
61

  以上引文均見《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62

  劉秋根，《中國典當制度史》，頁 122-125。 
63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 703-704；劉秋根，《中國典當制度史》，頁 107-120；劉秋根，

《明清高利貸資本》，頁 139-143；葉世昌，《中國金融通史》，卷 1，頁 586；劉建生等，《明

清晉商與徽商之比較研究》，頁 266-268。 
64

  黃鑒暉，《中國典當業史》，頁 49。 
65

  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頁 35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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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懇，不但此券乃病人養生之源，則三房者今歲仍要加在券上，不肯領去，言

詞迫切，萬不能卻」，只好將利息兌清，本金另立新券。66前引《乾隆豐典存

本賬謄清》在各合夥人資本和「匯結各會票」之後，還列有「家中各存本」共

17 宗，前 5 宗為「借」或「該」萬選錢莊、文謨典、文光油坊的銀兩或銅錢，

後 8 宗為某堂或某人的「存本」，最後 4 宗為出典房屋的典價。在豐典東家看

來，「存本」包括向他人所借和他人所存兩種資金。 

典鋪東家以外的他人資金，所有人是「借」給典鋪或「存」於典鋪，兩者

之間的區別，實際上也難以說清。如彭信威說和珅借款 10 餘萬兩給通州附近

當鋪錢店以生利息：「這裡所謂借款，實際上就是存款。……本來存款和放款

並沒有多大分別，是同一種信用交易的兩種名稱。」67葉世昌論述清代發商生

息銀兩時說：「基本上是低利貸款。同時也可以視為存款」，又說：「交當

商生息的生息銀兩對當鋪來說是一種存款。」68 

就吳嘉貞往來手札所記，典鋪對不需要的資金不得已接受並支付利息，其

性質應該與銀行一樣屬於存款業務。這些存款，除了不得已接受的外，也有典

鋪主動招攬的，如櫃友存款，又如雍正七年吳思端曾想將吳虞臣每年 1,000 餘

兩的收入「存入」南一典，「加彼輕利拔還地方重利」。69典鋪廣泛收存社會

資金，包括官款、公款、私款，既有典鋪主動招攬，又有不得已而接受者，並

且均需支付利息，已經成為經常性的業務，如果說這還是一種「特殊現象」，

而不承認是典鋪的經營業務，令人難以理解。 

此外，當時的典鋪也從事商品買賣。《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從正

月起記載，「躉買小布除賣仍該本」341.528 兩，一直到八月售迄，「淨實得

利」69.439 兩。 

                                                           
66

  以上引文均見《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67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 703-704。 
68

  葉世昌，《中國金融通史》，卷 1，頁 567-568、586。 
69

  雍正七年正月廿八收端兒南一典寄占白侄來一函，參見《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

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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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關研究，清代銀號和票號有代辦捐納的業務。70以往研究未曾提及典

當業從事代辦捐納業務。在吳嘉貞往來手札中，我們發現典當業主憑藉與官僚

的關係，也從事代辦捐納業務。吳心存經營泰興豐典、依仁典時，曾積極招攬

代辦捐納業務。雍正五年十一月吳心存致吳嘉貞函云：「貴、雲開有新例，頗

便宜，單交二聞侄處。今貴州楚雄（案：原文如此，楚雄應屬雲南）知府係宜

興儲又銘先生，與我交最厚」，已經代秀升叔、方谷弟捐監，並將侄兒思環開

去代捐監。並且說「大約方谷、思環之監不必出艮〔銀？〕，伊自相送也」，

「有願捐者可以代捐」，要求其弟「家中試留心，以俟明春歸而開進可也」。

除了在家鄉休寧招攬捐納外，吳心存還在泰興「與地方人經手許多捐納銀兩」。

後來因吳心存去世，代辦捐納未成，泰興地方六永思、六訓方等人時常到典索

要銀兩，吳氏典鋪不得已賠銀數百兩。代族叔秀升捐納的銀兩，因秀升不認，

亦只好自認。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三吳方谷給吳嘉貞函云：「朱輔仁捐知縣議墨

包內竟尋不著，望查帶下，要緊。」71可見吳氏典鋪代辦捐納，還與捐納者訂

有「議墨」，即合同。 

（三）茗洲吳氏泰興鄉鎮典鋪的經營狀況 

典當業的基本收入當然是利息，主要是抵押借貸利息，也有部份信用借貸

利息，但吳氏典鋪的利率未見記載。利息之外，其次是滿貨出售收入。此外典

鋪還有其他一些收入。由於清代銀兩成色多樣、天平砝碼不一，一些不法典商

往往借此「輕出重入、銀色混淆之弊」巧取豪奪，額外剝削當戶。72這也是典

鋪的一項收入。《條約‧出入》記載：「凡收進之銀，以九六為則。如九七，

則申出一色收賬。若九五以下，則據現在實數計算，除該若干外，餘者收作出

色。用時隨高就低，據實開支。若該人九六而以九五還者，所加一色照數開支。」

即銀兩進出、結算均以九六成色為準，高者有申（升）水溢出，計入收入；低

                                                           
70

  黃鑒暉，《山西票號史》（修訂本）（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頁 161-165。 
71

  以上引文均見《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72

  〈常熟縣議准典鋪取息例碑〉（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二月），收入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

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頁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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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彌補貼水，計入開支。另外由於銀錢比價變動，也有錢價出入，《條約‧

出入》規定：「買錢發當，或有盈餘；贖錢兌換，或有出價，總批明錢帳，每

月一結，照數收入月總。」如上引《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年末收入中

有「平色賬餘」0.515 兩，「計匯各支」中有「銅錢出入貼櫃友蝕耗」83.544

兩，又有「本年賣錢蝕價」138.62 兩。《條約‧棧貨》說：「棧用蒲包，高抬

價目，強壓人買，此鄉典之通病也」，可見包裝棧貨的蒲草包也強賣高價，成

為當時鄉村典當的一項收入。《條約‧棧貨》規定：「今本典申飭嚴禁，凡有

自帶者，悉聽人便。」但文謨典並非沒有蒲包收入，《條約‧食用》說：「本

棧蒲包出息有限，故將其盈餘歸於公家。」另外鄉人如「用本典草繩，只取一

文」；73本典「一切灰糞惡水所賣之錢盡歸於公」，74這兩項都是文謨典的收

入。《條約》所記其他收入，還有出售滿貨時「加使用四厘五亳〔毫？〕」，

其中 1 厘歸文謨典；另有「字號錢」1 厘，除號貨 2 人及管樓、典房、首飾、

火頭 4 人，每人 1 錢 1 個字號外，其餘也歸文謨典。75此外，從事商品買賣還

有銷售收入，代辦捐納也會有收入。 

《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記有當年「計匯各收」和「計匯各支」，

收入可分為典當收入、借貸利息、商業買賣利潤、因銀色輕重帶來的收入等四

類，支出可分為官府稅費、東家利潤、夥友薪俸和津貼、福利待遇、經營支出、

借貸利息、其他等七類，茲列為表 3，以見當時鄉鎮典鋪經營狀況之一斑。 

                                                           
73

  《條約‧棧貨》。 
74

  《條約‧辛俸》。 
75

  《條約‧賣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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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乾隆四十二年「某典」收支表 

單位：兩 

計 匯 各 收 類     別 計 匯 各 支 類      別 

項  目 銀數

（兩）

類別金額

（兩） 

佔總 

收入%

項  目 銀數

（兩）

類別金

額（兩） 

佔總 

支出% 

佔總 

成本% 

贖利 4,151.27 張宅名下

共利 

1,793.971

留取利 222.283 吳宅名下

共利 

2,189.16

東家利潤

3,983.131 
69.92 — 

申在架利 111.645

典當收入

4,485.198 

78.73 

典餉 6.548

衣店交典正利 0.118 當官 

公用 

239.695
官府稅費

246.243 
4.32 14.37 

各借項共加利 715.145 各俸 162.512

張宅名下拔本

2,267.85兩認利76 

182.616 櫃友九五

拔津 

207.564

張亭立銷眾圖

訟費項拔本 150

兩加利 

30 眾囝77照贖

利結九九

拔津 

41.513

夥友薪俸

和津貼

411.589 

7.23 24.02 

吳餘慶堂拔本

1,500 兩認利 

135

借貸利息

1,062.879 

18.66 

度支 

日用 

198.437

賣貨貫利 58.188 食用鹽 4.88

零換首飾餘利 2.538 食用油 38.204

棧賣蒲包餘利 9.951 木柴 129.169

躉買小布淨得利 69.439 食米 99.068

養豬餘利 1.595 櫃友伙食 33.08

賣灰糞銀 2.4

商業買賣

利潤

144.111 

2.53 

棧友伙食 13.68

賣貨加平 3.822 眾囝月酒 0.748

平色賬餘 0.515

銀色輕重

收入

4.337 

0.08 

各歸傳 6.41

夥友福利

待遇

523.676 

9.19 30.56 

                                                           
76

  「拔本認利」及下文「拔本加利」均為合夥人從當鋪提取資本所支付的利息。 
77

  「囝」原文有「亻」旁，因無此字，故以「囝」字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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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租 240

   銅錢出入貼

櫃友蝕耗

83.544

   併棧淨蝕 0.117

   賣錢蝕價 138.62

經營性 

支出 

462.281 

8.12 26.98 

   總付凝秀書

院四季利

20

   文光短應利 17.879

借貸利息

支出 

37.879 

0.66 2.21 

   平安戲一台 7.148

   送北街鄰居

十幾家被毀

災 

24.578 其他 

31.726 
0.56 1.85 

合  計 5,696.525 兩 100% 合  計 5,696.525 兩 100% 99.99% 

資料來源：《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 

說明：「銅錢出入貼櫃友蝕耗」一項按季發放，在每季和年終匯總時，均列在櫃友拔津之後，棧友

薪俸之前。但作為銅錢出入補貼，似應屬於經營性支出，故不列入夥友收入。 

由表 3 可見，在收入項目中，典當收入佔絕大部份，佔總收入的 78.73%。

在借貸利息的五項收入中，真正屬於經營性的借貸利潤，只有衣店交典正利、

各借項共加利 2 項，共 715.263 兩，佔總收入的 12.56%。 

表 3 顯示，「某典」東家利潤 3,983.131 兩，佔總支出的 69.92%，利潤率

為 12.19%，78略高於傳統時代商業「什一之利」的水準，並不能謂之為高利。79 

                                                           
78

  王裕明將此帳簿定名為《乾隆四十二年張恒裕典總賬》，計算其利潤率為 10.81%。見〈明清徽

商典當資本的經營效益〉，《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6 期，頁 136。

王氏計算時資本僅用上年張、吳兩家資本，且有錯誤。但因兩家資本在乾隆四十二年內均有變

動，因此資本要用期初(32,479.393 兩)和期末(32,883.658 兩)的平均額，除了張、吳兩家資本外，

運營總資本還要加上夥計結存拔津和書院存本等資本。《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一稱乾隆四十二

年張恒裕典毛利率 17.53%，見頁 149；一又稱張恒裕典乾隆四十八年(1783)獲利 4,045.588 兩，

資本 39,925.043 兩，利潤率 10.13%，見頁 331。此處將其他典鋪的數據混為張恆裕典的了。 
79

  王裕明估算徽州典商利潤率，明代 10%左右，清代前期 9%左右，後期不及 8%，見氏著，《明

清徽州典商研究》，頁 330-331。方行認為清代中小商販利潤率 10%左右，大商人 20%，見〈清

代商人對農民產品的預買〉，《中國農史》，1998 年第 1 期，頁 36-37。李伯重認為十九世紀

初期華婁地區商業和金融業的利潤率均為 20%，見氏著，《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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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當業的放款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利息兩大部份，固定成本又可分為設備

費及其折舊、地價、房費、稅費、夥友薪俸福利、經營中的各種支出等等，利

息包括借貸利息和備用資金擱置的利息損失。「某典」典屋係租賃，因此其成

本中沒有地價和房價，而設備折舊和備用資金擱置的利息損失亦可暫且不計。 

在表 3 顯示的「某典」支出中，除東家利潤不能算作成本外，其餘各項支

出可看作日常經營成本，共 1,713.394 兩。其中夥友薪俸和津貼 411.589 兩，

夥友福利待遇 523.676 兩，共 935.265 兩，佔總成本的 54.58%。而經營性支出

共 462.281 兩，僅佔總成本的 26.98%。在借貸支出中，凝秀書院四季利為書

院經費「發典生息」的利息。「發商生息」原為「生息銀兩」，最初是清政府

為備八旗兵丁婚喪恩賞之用而設立，乾隆後期用於八旗兵丁的生息銀兩制度逐

漸衰敗、收撤，但改為「賞借銀兩」，運行辦法為發商生息，以其息銀作為某

項經常性經費，一直延續到清末。80發商生息制度曾經促進了商人經營、典當

業發展，但後來商人負擔的息銀越來越重，且其本銀也並非商人所需，發商生

息成為商人的沉重負擔，清政府的變相攤派勒索。81「文光短應利」不知因何

支出。《條約‧食用》記載，文謨典「用油在於文光油店零付，逐日記明經摺，

亦每月一結，將價目斤兩總數謄入月總」，不知「文光短應利」是否因這種零

付賒帳而支付的利息；或者如前引《乾隆豐典存本賬謄清》所載「該文光春應

月利錢」，則是向「文光」借用春當資金的利息。如將凝秀書院四季利與「文

                                                                                                                                                         
華亭—婁縣地區 GDP 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475、477。 

80
  有關生息銀兩或發商生息的研究論著頗多，主要可參看安部健夫，〈清代に於けう典当業の趨

勢〉，《清代史の研究》，頁 385-409；潘敏德，《中國近代典當業之研究(1644-1973)》，頁

39-131；韋慶遠，〈康熙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初創和運用〉、〈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

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清代乾隆時

期盛京地區的「生息銀兩」和官店〉，《明清史辨析》，頁 166-288；賴惠敏，〈乾隆朝內務府

的當鋪與發商生息(1736-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8，頁 133-175；葉

世昌，《中國金融通史》，卷 1，頁 555-568。 
81

  羅炳綿，〈清代以來典當業的管制及其衰落〉（下），《食貨》，復刊卷 7 期 6，頁 18；賴惠

敏，〈乾隆朝內務府的當鋪與發商生息(1736-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8，頁 170-175；葉世昌，《中國金融通史》，卷 1，頁 563-568；封越健，〈論清代商人資本

的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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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短應利」均看作是經營性支出，兩者共計佔總成本的 2.21%。加上屋租、銅

錢出入貼櫃友蝕耗、併棧淨蝕、賣錢蝕價，經營性支出也只有 500.16 兩，僅

佔總成本的 29.19%。「某典」利息支出很少，表明其主要依靠自有資本經營。

但典當業向外借款不在少數，茗洲吳氏的豐典和依仁典，雍正年間由於自有資

本不足，不得已向當地人借款四萬餘兩，每年利息負擔即達五千二、三百兩，

成為沉重負擔，長期處於虧損狀態，依仁典不得不改為與人合夥，乃至出替

與人。82乾隆四十八年(1783)豐典向外借貸亦有銀 10,245 兩、錢 710 萬文。83 

從上可見，該典鋪的日常經營性支出在總支出中所佔比重很小，主要是夥

友薪俸、津貼、福利待遇支出。這與二十世紀前期典當業情況大致相同。據統

計，1934 年豫、鄂、皖、贛四省典當業最大的支出為債務拆息，「職員薪工既

低，而伙食設備，復臻極度簡樸，故全部開支，亦甚節省」，全部開支中，拆息、

官息分別佔 39%、27%，其餘薪資、伙食均佔 10%，房租、雜支分別佔 6%和 5%，

捐稅佔 3%；規模較小的代當拆息佔 71%，其他各項所佔更少。84由此可知，不

論在清代前期或二十世紀前期，除利息外，典當業日常開支並不大，最主要的

日常支出乃是夥計薪俸和伙食。 

架本為典當鋪在架貨值總額，亦即其營業額和貸放總量，架本與資本之

比，可反映典當鋪的經營能力和融資能力。1930 年代典當架本常在資本的 2

倍以上，1932-1934 年江蘇全省 183 家典當架本與資本比平均為 236.4%。85「某

典」乾隆四十二年年末架本總量為 18,008.54 兩，由於未知其開辦資本，無從

計算架本與資本之比，但年末張、吳兩家合夥人「實在」存本達 14,549.193

兩，同時外來資金很少，僅有夥友拔津和書院存本共 325.925 兩，所以「某典」

架本與資本之比應該不會很高。86據宓公幹對甲乙兩家城市典當 1930-1934 年

                                                           
82

  《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83

  《乾隆豐典存本賬謄清》。 
84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豫鄂皖贛四省之典當業》，頁 24-29。 
85

  宓公幹，《典當論》，頁 75-76。 
86

  王裕明以乾隆四十二年鋪本計算「某典」架本與鋪本比為 54.764%，〈徽州典商研究〉（合肥：

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7 年 4 月），頁 147-148。但架本與鋪本之比需以開辦資本計算（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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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每元放款成本甲典為 0.090-0.127 元，平均 0.1076 元；乙典為

0.108-0.174 元，平均 0.1444 元；另一家裕魯典 1934 年為 0.103 元。87「某典」

乾隆四十二年放款總計 32,506.279 兩，每兩放款成本為 0.053 兩。這裡雖有貨

幣單位兩、元之不同，但從放款與成本之比，仍可看出乾隆時期的「某典」放

款成本遠低於二十世紀前期的當鋪，亦即資金運行效益遠高於二十世紀前期。 

三、《文謨典條約》反映的典當營業制度 

近代典鋪經營，從收受當物開始，到當貨盤查、當物取贖或滿貨出售，有

一整套營業制度，還有一套會計帳簿組織。這在楊肇遇《中國典當業》、宓公

幹《典當論》等近人論著中有系統的敘述，今人也有詳細的論述。如本文開頭

研究回顧所言，清代前期的典當營業制度和會計帳簿組織如何，由於缺乏原始

資料，今人研究往往只能用晚清乃至民國時期的材料。但清代前期的典當營業

制度究竟如何，實際上並無直接史料說明。乾隆時期茗洲吳氏的《文謨典條約》

為我們瞭解當時的典當營業制度提供了第一手材料。這裡即主要根據這份資

料，並利用吳氏典當其他資料，探討十八世紀徽商典鋪的典當營業制度。 

（一）收當和取贖手續 

1. 收當手續 

《條約》規定，收當第一步要辨別貨物品質高下，是否容易出售，並據此

決定是否收當、當價多少。《條約‧衣飾》對此明確規定： 

當衣裳需要看是何等貨色，不可拘執貫頭。88或係常行飯貨，易於出脫

者，則雖貫頭稍輕亦無妨。如係齏爛紬衣，又無可改造，則雖貫頭甚好，

亦宜少當。 

                                                                                                                                                         
香，〈中國典當業資本量之估計〉，《農行月刊》，卷 3 期 4[1936 年 4 月]，頁 21-34。），「某

典」帳簿並未記載其開辦資本。《明清徽州典商研究》僅計算其固定資本與鋪本之比，見頁 136。 
87

  宓公幹，《典當論》，頁 187-188。其中年度放款成本原書多有錯誤，今重新計算。平均數為筆者計算。 
88

  貫頭為典當業中出售滿貨之盈利率。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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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金珠、首飾，高低真假須仔細認估，自不待言。珠之粒數，金之輕重，

亦宜細心點明秤清，方可填注簿票，不可忽略。 

當銅錫器皿，需先察其有無損壞，然後辨其質之高下，以定價值，不得

執定一價，漫無分別也。 

據劉秋根研究，清代典當業對質當物的當價雖有不同，但一般情況下為值十當

五，乾嘉之際已成為一種普遍的制度。89但《條約》沒有記載衣飾的當價。《條

約‧衣飾》規定：不論是現當或是轉當，均須注明經手夥計，並由管樓者逐日

查明，「倘有遺漏，隨即補寫。如違，或至賣貨有補本而無可稽查，應補之本

罰管樓者代償」。每日收進的衣飾等貨，要求「午後值櫃者即照號簿寫牌，其

餘各小官俱要齊集相幫揀插。」如小官不行相幫，重責五板。每天管樓、管飾

者還必須查點當貨，如有缺少，「隨即向經手者查問。如腳帖與帳簿相符，所

少之物係經手賠補。若腳帖三件，帳簿四件，而包內實只三件，此帳簿錯寫，

勿得輕易擅改，必需稟白執事，親筆注明，方免後爭。」將牌吊完後，衣飾等

貨「管樓者隨即印清入樓，續後當者再補牌補印」，首飾則由「管飾者午後俟

牌寫過，亦即將帳簿查對包號，先印一番，續當者再補號補印」，即按照號簿

在當物牌上蓋印。當天當貨蓋印後，要求管樓、管首飾者「隨即刷清」，如果

發現有空印，雖「經手云係即退，必須查明掛號（簿）。若非即退，即令值櫃

者向經手索貨，無貨交進，即代上掛號銷清，不得延至次日，以滋弊端。」 

棧貨的收當手續較衣飾複雜。《條約‧棧貨》規定：「蓋價隨貨定，生意

之大道。今當糧食皆棧友經手，則貨色責在棧友看驗，隨貨批價，即時注明棧

票，拒〔櫃？〕友不得任意增改。」文謨典規定，頂色棧貨照市價七折為則，

即當價為值十當七。但「如貨照頂色九折，則價又當照七折而再加九折」。如

果「經手濫當，坐本利賠銷」。如有「抵當及向別典取贖者，當時棧友須查其

原票，代為本利計算，或些微不足，稍為通融可也。然一云通融，不幾又無定

則乎？今議果係此等抵當不足者，照市價總不得過七五折之外，違者俟併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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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秋根，《中國典當制度史》，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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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浮之價，坐棧上經手人補償。」 

《條約‧棧貨》規定，棧友「每人輪值一日，在棧櫃寫帳出票，上〔午？〕

取棧掛號」，晚間「務要將當簿大號填入棧簿，其有本日未上當簿者係本人帶

去棧票，未向櫃上當銀，日後來當補填可也。如少填一號，罰錢一文入公」；

並要求「務要將當簿各號與棧簿一一查對，將棧上值日腳印打在當簿上，印完

隨即刷清。倘大簿上有空印者，非無心重上，即有意侮〔舞？〕弊，即時向經

手說明，上本日大掛號加利一月銷清，若逾時不銷，一經執事查出，除即押令

櫃上經手者立備本利銷清外，罰棧上值日者照本按月另算利入公。」 

除現當外，《條約》還提到「轉當」、「抵當」、「留取貨」。《條約‧

賣貨》載：「泰典取贖，銀錢悉聽經手轉當，例甚寬厚。而人情每不知足，只

顧轉當之利益，不顧貫頭之輕重，以此泰地各典賣貨無利，甚至虧本。……今

夥計只顧自己之近利，不恤本東之遠計。」由於文謨典與泰興其他典鋪一樣，

櫃友照取利多少領取「拔津」，對櫃友來說，每一轉當，獲一次贖利，「自己

之近利」即拔津亦愈多。但過多轉當延長了當貨在典鋪的停留時間，不利於典

鋪經營，因此文謨典反對過多轉當。按照二十世紀前期的典當業習慣，轉當為

「期限已到，無力還本，僅能算付利息及其他費用時，可以轉當換票，其手續

俗稱轉當（或曰轉票）」。90可見，乾隆時期的轉當與二十世紀前期的相同。 

抵當僅見於《條約‧棧貨》項中，規定「倘係抵當及向別典取贖者，當時

棧友須查其原票，代為本利計算，或些微不足，稍為通融可也。」前引黃卬《錫

金識小錄》談到乾隆時期無錫農民有以米「歸典庫以易質衣」和「取冬衣易所

質米歸」的行為。這種行為兩廣總督策楞稱為「抵當」：貧農「待至秋成，……

每以食米轉換寒衣，交春又以寒衣易穀。年來官之查察頗密，當商恐蹈囤積之

愆，遇有米糧，已不願抵當。」91二十世紀前期典當業習慣有頂當，或稱抵當，

即以新當物換取舊當物，如有差價，分別給付。92由此看來，乾隆時期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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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調查編印，《豫鄂皖贛四省之典當業》，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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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實錄‧高宗實錄》卷 311，乾隆十三年三月，是月條，冊 13，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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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宓公幹，《典當論》，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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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應同於二十世紀前期的頂當，而《條約》所謂「向別典取贖者」似乎是向

別典取贖，再向本典典當。 

「留取貨」僅見於《條約‧賣貨》：「賣留取貨不加使用，其貫頭議減五

厘，以作貫三五算」，貫頭為出售滿貨的盈利率，這裡規定賣留取貨的盈利率

為 3.5%，比普通滿貨低 0.5%。在前引《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中，五

月、十月兩次賣貨收入均有「內留取」若干的記載，五月賣滿貨收入 298.733

兩，「內留取」182.524 兩；十月賣滿貨收入 475.837 兩，「內留取」209.834

兩。這裡「留取」收入當即《條約‧賣貨》中的「賣留取貨」收入。二十世紀

前期典當業習慣亦有「留取貨」，如當戶暫時不能贖取當物，可採取留取之法，

「留取即加利延期之意，依當本之多寡，計加利之幾何」，可延長幾個月或半

年。93清代前期的留取貨應當與二十世紀前期相同。在《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

賬結總》中，每月「收入」部份均記有收「留取利」若干，下注「計本」若干；

「實在」部份記有存「留取本」若干，下注「次月取」若干。如表 4 所示。 

表 4 乾隆四十二年「某典」有關留取利、留取本情況 
單位：兩 

月份 「收」：留取利 「計本」 「實在」：留取本 「次月取」 

一月 8.785 12.133 427.851 7.682 
二月 9.52 7.682 420.169 6.434 
三月 6.655 6.434 413.735 5.274 
四月 6.838 5.274 408.461 9.15 
五月 31.358 9.15 399.311 6.904 
六月 5.109 6.904 574.931 10.815 
七月 6.823 10.815 564.116 29.541 
八月 24.958 29.541 534.575 33.288 
九月 29.044 33.288 501.287 35.992 
十月 60.085 35.992 465.295 12.146 

十一月 9.875 12.146 662.983 36.542 
十二月 23.23 36.542 626.441 — 

資料來源：《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 

                                                           
93

  宓公幹，《典當論》，頁 119；楊肇遇，《中國典當業》，頁 34。 



十八世紀徽商典鋪的經營管理與典當制度 

 -59- 

表 4 中，「收」為當月經營收入，「實在」為當月實存資本。觀察表 4

可見，每月「收」部份中「留取利」下所注的「計本」，即是上月「實在」中

「留取本」中「次月取」的數量；每月「實在」項下「留取本」等於上月存留

取本減去「次月取」，只有五月、十月例外，從帳簿中還發現，這兩個月「留

取本」分別加上了當月出售貨本中的「內留取」182.524 兩和 209.834 兩。由

此可知，所謂「留取本」為該典會計帳目中單列的科目，應該與留取貨的銷售

收入有關，但每月的「留取利」應與銷售留取貨無關，因為「某典」只有五月、

十月有留取貨銷售收入。「留取利」與「留取本」、「計本」的含義，以及他

們之間的關係，因無其他資料，尚不得而知。由表 4 可見，「留取利」與「留

取本」和「計本」之間沒有什麼規律，「留取利」應該不是源於這個「計本」。

由此看來，《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中的「留取利」，應該與二十世紀

前期當鋪的留取加利不同。 

2. 取贖手續 

當貨到期後，當戶即可付息贖取。《條約‧取贖》規定，當戶取贖時，由

櫃友計算本利，按照「總乘之後逢六亳〔毫？〕包算一厘，四亳〔毫？〕抹去

不算」即四捨六入的原則計算，「倘有將二分、七分零本竟包作一厘、二厘，

毋論月分多寡，任意虐取者，察出定行重罰。」收取本息後，還「必需先掛外

號，方准小官登內號取貨」，給還當戶。棧貨取贖手續亦較為複雜，規定櫃內

設大掛號一本，棧上設小掛號一本，「櫃友收過銀錢，即入外號（案：即櫃內

大掛號簿），票上批明日期、經手，以及所掛之號，蓋上發棧印記，將票付鄉

人赴棧。棧友接票，驗明日期、掛號，以及經手筆跡、本典印記，果絲毫無疑」，

並且「必入過掛號，方去發貨，不得擱至晚間挨票謄號」。另外規定，「棧上

掛號簿，銀本之下須寫櫃友、棧友兩個名字，以便查考」。如棧友對票上「筆

跡、印記等項稍有疑惑，即持票赴櫃查對大掛號，不得吝一時腳步，彼〔被？〕

人欺騙也。」當天晚上還要將取過當票與大、小掛號簿核對，「然後將大票分

與各人批利算帳。倘已上過棧內掛號，發過貨物未入大掛號者，現有大票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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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即時向內執事說明，查清櫃上經手親筆跡，從重議罰，犯過三次者立行辭出。

如棧上值日者不當日查對掛號，及查出徇隱者，日後併賣，不准推卸外，仍另

罰棧上值日者另備本利入公。」棧貨如果有人朝當暮取，《條約‧棧貨》規定

要「亦隨人便，毋得掯勒，限以數月以後方准取贖。如果係實堆，一時不能尋

查者，亦將本利收清，……約定的期來擔貨。如違，定罰掯勒之人大錢十文入

公」。文中規定這種「朝當暮取」，「亦將本利收清」，說明也須收取利息，

但未言如何收取。乾隆二十年(1755)無錫金匱縣規定：「旋當旋贖者，亦許收

半月之利」，94二十世紀前期的典當業稱這種「朝當暮贖」為「即取」，亦須

付一個月利息。95 

典鋪經常容易收進贓物，當戶也常常遺失當票。對此《條約‧取贖》規定：

「或認賊贓，或掛失票，要拿貨到櫃看認，卻無大票，亦需將所查看之貨、字

號、銀本，照例登內外掛號，方許取貨。如有白票取貨者，櫃友、小官一併辭

出，決不姑容。」 

二十世紀前期典當業有「月不過五」或「月不過十」之習慣，即 1 個月以

外未過 5 天或 10 天者，仍照 1 個月計息。96這種習慣在清代前期已經形成，如

康熙四十二年(1703)常熟縣規定「取一月月不過五之舊例」，乾隆二十年無錫金

匱縣規定：當贖「總以三十日為一月，扣算扣足。一月以外，所餘零日，五日

以內，不許加利；十日以內，許收半月之利；十日以外，方許收一月之利。」97

文謨典的規定有所不同，係按月份計算，「每月初八以前讓利」。如有存心要

討便宜之人，在初八日「空持票，令櫃友上號，云即來清。及至晚間閉門，竟

不覆面」，對此「若不稍為通融，恐滋多事。今議定將所取清銀錢當夜交進，

其已入過掛號而未清者通融兩日，至初十夜另補交初八一總。其初八退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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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匱縣規定當贖時期及利息碑〉，收入《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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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宓公幹，《典當論》，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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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宓公幹，《典當論》，頁 101。 
97

  〈常熟縣議准典鋪取息例碑〉、〈金匱縣規定當贖時期及利息碑〉，收入《江蘇省明清以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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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早辰管樓者須徹底查清入樓，不得再有延遲。」98 

（二）當貨盤查與滿貨出售 

1. 當貨盤查 

《條約‧衣飾》規定：每年正月初六盤貨，「起先將賣清印盤，春間應賣

六個字號。次將典房印盤，應入典房六個字號。其進典房貨物，管樓與管典房

者交代，在此一時有數件者，執事須監察兩人眼仝開看，倘有少數，注明謄清

簿後，或取或賣，皆坐管樓者賠償。典房盤完，以次挨號盤去。」凡首飾、金

珠大宗以及皮箱大宗必需開看並估計價值，如有當價與當物價值不符者，注明

當簿，「俟盤完後，將不值之號匯抄一單，粘在櫃友吃飯堂內，以便經手者時

時寓目，頻頻催取。」盤查時「執事亦需留心查察，不可徒委於小官」，「倘

有失號，即催管樓者本利銷清，不得徇情延遲，虛號久懸也。」衣飾盤清後再

盤查棧貨，《條約‧棧貨》規定：「棧貨亦需執事者親手印盤。豆種、豆餅或

係實堆，俟撥清後隨即補盤」，但「夏間所當麥包，俟立秋併過花米後，執事

者即將當簿對貨印盤一番，庶可以杜轉陳入新之弊。」棧貨印盤後，如有空印，

責令「管棧人等立備本利銷清。蓋所少之貨，或本棧人虛上侮〔舞？〕弊，固

當銷清；即或係疏虞，被人偷竊，而典守者亦安能辭其責。」可見，當貨盤查

主要是防止夥計舞弊或疏漏，對此有嚴格的處罰措施。 

據《條約》所記，文謨典僅在正月有一次盤貨。而按《乾隆四十二年某典

典賬結總》記載，五月、十月有兩次賣貨收入，註明是「賣春正盤六個字號」、

「賣秋正盤六個字號」，說明有春、秋兩次盤貨。另外，十二月還記有「盤清

各字號架本」，從「禮」字號到「弟」字號，每個字號架本若干，從「叔」字

號到「弟」字號，除架本總數外還分別記載衣本若干、棧本若干，說明年底尚

需逐號檢查架本。每次盤貨需要一兩個月的時間，雍正六年正月吳嘉貞促其兄

吳心存速歸家函謂：「目下盤貨或托虞兄或令占白兄，勿自沾手，恐一時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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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取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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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不能到家」；九年正月廿五吳思端信云：「目下在樓上盤貨，大約二

月半後方可告竣。」99據記載，二十世紀前期典當業一般在每年臘月盤貨一次，

根據當簿上未蓋取印者，按照字號，將該物品檢出察看存貨是否符合，並復算

架本，將所存之貨與已取之貨兩相合併，不得稍差分厘。100吳氏典鋪的盤貨方

法與二十世紀典當業基本相同。 

2. 滿貨出售 

典當均有一定期限，當貨過期不贖稱為「滿貨」，典鋪可自行出售。《條

約‧賣貨》規定：「賣貨限期遵照詳憲定例，以二十六個月為滿」，這裡所說

「賣貨期限」26 個月亦即典當期限，且是遵照「詳憲定例」，是官府規定。

前引《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記載，五月份賣存、以、甘、棠、歸、101

而 6 個字號；十月賣益、詠、樂、殊、貴、重 6 個字號，即 6 個月收當的當物。

乾隆四十二年「某典」五月當貨字號為「猶」字號，出售的最後一個字號「而」

字在它之前 30 個月；十月為「懷」字號，出售的最後一個字號「重」字在它

之前 29 個月，與《條約‧賣貨》所說「六個字號總賣，便是三十餘月矣」相

符。「某典」春、秋兩次出售滿貨與二十世紀前期典當業的習慣相同。 

據雍正年間吳嘉貞往來手札，其家典鋪出售滿貨的辦法有三種：一為自行

出售，如雍正八年五月廿四管理南一典的吳虞臣，「往季家市（在縣東南 50

里，今屬靖江市）賣夏貨」；也有自行銷往外地，如雍正七年吳思端將南一典

「所存金珠及一切古玩親帶蘇州發脫，稍解燃眉」。第二種辦法為外地商人前

來選購，如雍正七年四月初五吳思端函云：「鄉典貨尚未賣，今約定丹陽客人

月半來看原典貨」；四月廿九日吳嘉貞給思端函云：「兩典典衣日內有太〔泰？〕

州客人來買。」第三種辦法委託衣店出售衣服，茗洲吳氏原來在泰興開設一家

衣店，雍正六年盤與族人履吉，吳氏南一典和依仁典的滿當衣貨即由這家衣店

                                                           
99

  《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100

  楊肇遇，《中國典當業》，頁 28。 
101

  案《千字文》原文為「去」，下文「貴重」原文為「貴賤」，典當業常常將不吉利之字樣改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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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賣，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一吳嘉貞與方谷弟函云：「衣貨發與履吉兄，隨賣隨

收來。」此外，滿貨也有留作東家自用或售給親友者，如吳嘉貞往來手札中記，

雍正七年四月泰興典當發回貨物有衣包 1 個，內有絮褲 1 條、棉布褂 1 件、棉

布褲 1 條、草布短褂 2 件，注明「以上五件係幹（案：即吳嘉貞，字幹元）穿者」，

另有多種貨物；又記有代蔭舅、小洋舅尋得布絮被、紅氈條等物，價銀均收入

吳氏餘慶堂收支眾帳上。稍後又給姻親張步洲等寄送麻布、氈條、夏帳、絮被、

紅氈等物，均記有各人名字和價銀，惟給長妹藍布 11 丈 6 尺 5 寸計銀 1.32 兩，

「囑其不必送銀」。102二十世紀前期典鋪夥計有優惠購買滿貨的習慣，103而《條

約》及吳氏其他典當資料未見這樣的規定和事例。 

《條約‧賣貨》主要規定棧貨出售，規定：「各色棧貨併賣有定期，麥與

安豆、蠶豆以清明為滿，豆種以小滿為滿，豆餅以大暑為滿，米、稻、穄子、

棉子以立秋為滿，及時併賣，毋先時以違例，毋後時以失價也。」又規定：「併

麥、豆、米、稻等項，凡用斛斗者須逐號將行斗量較，逐號填注併棧簿，查對

原當斗數，些微缺少或係蝕耗，倘有少數過多者即批明帳上，坐棧友補償。棉

子用原秤逐號復秤，登記併棧簿，倘有缺少，亦坐棧友補足。」 

典當業的盈利主要在於獲取典當利息，而不是出售滿貨。《條約‧賣貨》

說：典當業「之所以較穩者，以有長頭在我處」，如果「賣貨多，贖利少，反

不若別業之差勝也」。只有取贖迅速，才能加快資金流轉速度，獲取更多利息。

如果當貨都是到期不贖，既造成資金呆滯，滿貨出售也不一定都可以獲利。104

倘若到期不贖反而轉當，對營業更為不利。所以《條約‧賣貨》說：「泰典取

贖，銀錢悉聽經手轉當，例甚寬厚，而人情每不知足，只顧轉當之利益，不顧

貫頭之輕重，以此泰地各典賣貨無利，甚至虧本」，因此文謨典「議定以貫四

為則」，即滿貨出售照當本加盈利 4%，「各人牽盤總算，倘有缺少，照數賠

補」。因為出售滿貨典鋪要提取「使用」，一部份歸典鋪，其餘作為大小夥計

                                                           
102

  《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103

  宓公幹，《典當論》，頁 111。 
104

  《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記「本年併棧淨蝕」0.117 兩，即係出售棧貨虧蝕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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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而賣「留取貨」不加「使用」，因此「其貫頭議減五厘，以作貫三五

算」，貫四減去五厘，即 3.5%。105另外規定：併賣棧貨「照月批利銷帳，不

足支蝕，有餘存帳。」 

（三）會計組織 

文謨典嚴格規定當天銀貨兩清。《條約‧取贖》要求「每日所取銀錢，晚

間一併交進，分文毋得掛欠。倘有未清者，須將原貨退進，管樓者次早查明貨

色、件數歸樓。倘非原貨、及少數件，即向櫃上經手者查問。如有借換之弊，

即稟白執事，押令經手者立備本利銷清，仍另行議罰。」又載：「取清交銀，

未清交貨，總不虛掛一號。違者非挪移扯用，即徇情借欠，本典總要當夜銀貨

兩清。倘有掛下一號不交本利者，櫃友照本另罰利一月入公，值櫃者徇隱，照

號戒飭。」《條約‧出入》又規定：「交帳之錢，每千吊一皮紙，摽〔標？〕

頭寫經手名字，以便查考補換。」另外《條約‧取贖》規定：「每日交帳，或

偶有訛誤，批利間有退補，一月兩結，隨時交清，櫃友毋得延捱，管樓毋得扯

用。」如果需要補本，「該利不到一厘者免補。如三分之本，兩月需補利一厘，

坐當貨經手者補出，即加入本字號該利總內一仝結算」。 

《條約》中記載文謨典票簿種類頗多。典當憑證除當票（《條約》中又稱

為「大票」）外，另有「棧票」，專為典當棧貨的憑證，由棧友批明棧貨品種、

成色、當價，當戶持棧票向櫃上取銀。此外，還有一種「存票」，當戶取贖棧

貨時「如果係實堆，一時不能尋查者，……另寫一存票，用棧櫃圖記付鄉人帶

去，約定的期來擔貨」，作為以後取貨的憑證。106 

《條約》所見帳簿共 17 種，前引吳嘉貞往來手札記載有「年總」帳，《乾

                                                           
105

  貫為典當業中出售滿貨之盈利率，貫之大小有不同說法。《條約》所言貫一當作 1%。《雍正五—

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所載吳氏依仁典出替時，架本「照本每千兩加貫利銀八十兩」，

貫一亦係 1%。貫一另有作 10%者。如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

卷 764，〈刑部‧戶律‧錢債〉載：典鋪失火，「其米麥豆石、棉花等粗重之物，典當一年為

滿者，統以貫三計算，照原價值給還十分之三」，頁 3b。此處貫一為 10%。此條未載何時制定，

僅言「原載失火門內，道光二十三年(1843)增入染店一項」。 
106

  《條約‧棧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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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豐典存本賬謄清》則是一種股本帳。這些帳簿可分為營業帳簿和普通帳簿，

營業帳簿專為記載典當營業狀況，普通帳簿為一般商店亦需置備者。以下第

1-8 種為營業帳簿，第 9-19 種為普通帳簿。 

(1) 當簿，又稱大簿，櫃友記錄當貨品種、重量、件數、當本等，注明經

手櫃友姓名，《條約‧棧貨》載，棧貨還須「將棧上值日腳印打在當簿上」。 

(2) 號簿，《條約‧衣飾》記載：「每日所當衣飾等貨，午後值櫃者即照

號簿寫牌」，大約是記錄當貨字號之用。但《條約‧棧貨》中有「夜飯後將當

簿號數謄入棧簿叫對」的要求，也許號簿即是當簿。 

(3) 腳帖，大約也是用於記錄衣飾當貨數量等情況，僅於《條約‧衣飾》

出現一次：每天管樓管飾者查點衣飾類當貨，遇有一包數件，「如腳帖與帳簿

相符，所少之物係經手賠補。若腳帖三件，帳簿四件，而包內實只三件，此帳

簿錯寫，勿得輕易擅改，必需稟白執事，親筆注明，方免後爭。」 

(4) 棧簿，專為記錄收當棧貨。《條約‧棧貨》：「每日當棧，到晚間務

要將當簿大號填入棧簿」，並一一查對。 

(5) 謄清簿，僅見於《條約‧衣飾》：每年正月初六盤貨，「倘有少數，

注明謄清簿後，或取或賣，皆坐管樓者賠償。」 

(6) 併棧簿，《條約‧賣貨》記載：併賣棧貨時逐件稱量，「逐號填注併

棧簿」，當係記錄出售棧貨之用。 

(7) 掛號簿，用於登記取贖當貨。登記衣飾當貨取贖者，分為內、外掛號

簿。《條約‧取贖》：「凡取貨出樓，必需先掛外號，方准小官登內號取貨。」

登記棧貨取贖者，分為大、小掛號簿，《條約‧棧貨》：「每日取棧，櫃內設

大掛號一本，棧上亦設小掛號一本」，也稱外掛號簿、內掛號簿。 

(8) 匯贖簿，《條約‧取贖》載：勼帳補本，「如三分之本兩月內需補利

一厘，坐當貨經手者補出，即加入本字號該利總內一仝結算。但比時掛號已結

清，須於共利之下注明勼帳該補利若干。如此庶幾掛號、匯贖兩總符合，而改

單亦可查對也。」這裡提到掛號、匯贖兩本帳。其中「掛號」可能即是上述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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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簿，匯贖帳《條約》中未見其他記載，由其名稱及出現於「取贖」項內推測，

或許是記載取贖當貨及本利。 

(9) 平色帳，記錄銀兩平色出入之用。《條約‧出入》：「凡交帳之銀，

照九六色為則。……每月一結，加色若干，出色若干，收入平色帳。」所謂「出

色」為銀兩成色高於九六色，即有溢出申（升）水收入，「加色」為銀兩成色

低於九六色，則需補（貼）水支出。 

(10) 錢帳，係記錄錢價上下出入之用。《條約‧出入》：「買錢發當，

或有盈餘；贖錢兌換，或有出價，總批明錢帳。」 

(11) 交銀簿，為記錄每天夥計交進銀兩之用。《條約‧出入》：「凡交

帳之銀，照九六色為則，高申低補。有加色者，併銀時即批明交銀簿內各人名

下。」 

(12) 米油帳，《條約‧食用》記載：「設一帳登記在典人數及人客往來，

以便查核逐月食米用油」，同時「用匠工食米用油總在米油帳內，不便另挖開支，

須將工總登記人數帳尾」。據此，米油帳用於登記在典夥友、往來客人及工匠所

用食米用油。 

(13) 匠工草帳，《條約‧食用》記載：匠工所用「葷酒、腐菜、燒餅另

設草帳，挨日登記」，初二、十六日打牙祭時，匠工同樣買肉同煮，但「匠該

派錢若干，挖入匠工帳內，不可混於牙節統支」。 

(14) 《條約‧食用》記載：「設一帳登記各節序酒肴，並請客買物貨色

價目需要，詳注明白，以便查考。」 

(15) 食米帳，《條約‧食用》記載：「食米隨時買用。出新必稍賤，需

要買存數月，另設一小帳，價目、斗斛隨買隨記，每月一結，將總數謄入月總。」 

(16) 買油經摺，《條約‧食用》記載：「用油在於文光油店零付，逐日

記明經摺。」 

(17) 月總，為每月收支總結帳。《條約》中所記登入月總的有：每月銀

兩成色出入、錢價出入；賣貨使用文謨典加平 1 厘；零碎字號錢 1 厘，除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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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貨及管樓、典房、首飾、火頭外，餘者收入月總；食米帳總數；買油價目斤

兩總數；食鹽價目斤兩總數；櫃友拔津。前引《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

即是這種月總簿，每月按收、支、實在三項記載當月營業狀況，三部份各有一

小計。其中「收」包括上月結存和本月各種收入，其記帳方法將「舊管」（上

月結存）與「新收」（本月收入）合併為「收」，沒有按照舊管、新收、開除、

實在的四柱法，而是糅合了三柱法與四柱法兩種記帳方法。帳簿最後為「盤清

各字號架本」、「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收支匯總」、「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歲典本

盤總」。月總帳顧名思義應為每月一結一冊，前引吳嘉貞往來手札記雍正八年

九月廿一收方谷弟札云：「月總本欲謄回」，因無暇以後再寄。《同治十三年

(1874)義泰號帳簿》反映了月總簿的此一特點，該帳簿每月一總，每月前均有

封面，上書「義泰甲戌某月總」，最後為「年總」。每月月總及年總之紙張大

小略有差異，並且一至五月、七月、十至十二月帳簿版心有「天來齋」字樣，

六、八、九月版心為「仁茂號」（天來齋和仁茂號均應為製作帳簿的字號），

最後為「甲戌年總」。該帳簿雖然現在訂為一冊，但仍可以看出原來應是每月

一冊，年總另為一冊。107不過《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各月之間並非單

獨一冊、截然分開，下月開頭常記在上月末頁之反面，看不出每月一冊的特點。 

(18) 年總，前引吳嘉貞往來手札記載，雍正八年九月、十一月，九年正

月吳嘉貞三次要其子思端將「吳豐典總」報與他，「使我知典中底裏也」；思

端正月十一復信云，「總帳俟盤貨後結起即謄正呈閱」。目前未見茗洲吳氏典

鋪年總帳，不過從另一徽商典鋪帳簿《乾隆元年(1736)五年(1740)時順典年月

總帳》可以看出當時徽商典鋪年總帳之結構。該帳簿封面為「時順典年月總帳

乾隆元年丙辰」，帳簿第一頁首行為「乾隆元年時順典年總」，帳簿內容可分

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按收、支、存記載一年來經營狀況。「收」包括上年存

典本銀、四位合夥人資本各若干，再分別列出其中架本銀、現銀、當架傢伙銀

                                                           
107

  《同治十三年義泰號帳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編號：216081300001。王裕明將

此帳簿題名寫作《同治十三年義泰典月總》，對其內容有所介紹，但未發現此一特點，見《明

清徽州典商研究》，頁 13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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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然後才是本年收入，包括取利、貫利、留取上利、出平銀四項；最後為

一小結，包括上年存本和本年收入。這裡記帳方法也與《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

賬結總》一樣，糅合了三柱法與四柱法。第二部份為本年結存資本，首先為四

位合夥人上年存銀、本年得利、支過、仍存各若干；其次為「存銀總」，包括

架本、現銀、存當架傢伙，三項有一小計。第三部份先為逐月當本、取本、進

利、出本、雜支，各項均有一小計；末為辛力，列出每位夥計的辛力數量，亦

有一小計。至此帳簿結束。乾隆五年的格式與此相同。108 

(19) 股本簿，記載東家資本及變化、每年得利。《乾隆豐典存本賬謄清》

即為一種股本帳。此帳簿可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本家各存本」，詳列

本家 23 人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八年的上年結存本、本年結利、各項支出、除

支淨存資本，「上年結存」和「本年結利」亦均稱為「收」；第二部份為「乾

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匯結各會票」，屬於信用放款；第三部份為「家中各存本」，

上文已經介紹，此部份包括「借」、「該」和「存本」及各處房屋典價，實際

上是借貸資金或存款，與第一部份「存本」屬於合夥人資本不同。109 

上述幾種帳簿僅為目前吳氏典當資料所見者，至於十八世紀的典鋪究竟有

多少種帳簿，其完整的會計帳簿體系如何，因資料不足，本文不敢妄加推斷，

尚待發掘資料進一步研究。 

四、茗洲吳氏典鋪的企業形態 

（一）吳氏典鋪的資本組織與經營方式 

茗洲吳氏典鋪資本組織形式，有獨資和合夥兩種。上文已經敘述，豐典和

                                                           
108

  《乾隆元年五年時順典年月總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編號：216040100001。王

裕明對此帳簿內容介紹較為詳細，而對帳簿結構說明不夠，見《明清徽州典商研究》，頁 143-154。 
109

  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將此帳簿定名為《乾隆四十八年吳豐典總賬》，歸屬為一種盤

存簿，散見頁 155-171。此帳簿僅有各家原資本、收支、淨存資本等項目，並無架本及其他財物，

恐非盤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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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仁典原係吳嘉貞家獨資。依仁典在雍正七年初因虧損與程姓合夥，十二月徹

底推盤與程氏，成為程氏獨資典鋪。豐典則在乾隆年間成為家族內合夥，當係

因分家而形成。「某典」則為吳氏與姻親張氏合夥。文謨典的資本組織形式未

見記載。 

豐典和依仁典原係吳心存自己經營，吳心存去世後，豐典請族人吳虞臣經

營，依仁典由本家吳方谷經營。文謨典亦係他人代理經營。《條約‧辛俸》有

一條說：泛泛夥計即有大事告急也不准借貸，「執事亦不必為之徒費唇舌，多

費筆扎〔札？〕也」，可見東家平常不住在文謨典，由執事全面負責典鋪的經

營管理，因此文謨典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分離的。吳氏與姻親張氏合夥的「某

典」經營方式未見記載。 

依仁典與程氏合夥後，採用輪流經營辦法，原擬一姓管一年，後因「恐物

不能兩大，彼此摧〔猜？〕忌，擬弍漸生，反有不妙之處」，改為「一姓管一

月」，110「各收各家字號大小本利，是明合夥，實屬分開」，吳氏認為這樣「彼

此無便宜吃虧，亦不致有爭訛。而管事者自不得不並兩人，可無慮乎兩大之患

也。」111其效果因不久完全推盤與程氏，不得而知。但這種輪流經營的辦法，

乾隆時吳中孚有這樣的評論：「輪年如同打劫，獨任尚顧門風」，「無論兄弟

合夥共開一行，若輪流管事，各要顧己囊私，不如獨自開行，尚圖下年，凡事

寬讓，以顧門面。」112 

由上可見，茗洲吳氏典鋪的資本組織有獨資和合夥兩種，經營方式有自己

經營與代理經營，與清代前期其他商號基本一致。113 

《條約‧棧貨》規定：「自本東以至小官，或用蒲包，照包之大小好野論

價，現錢交代」，東家用蒲包也須照付現錢。可見，文謨典的財務與東家的家

                                                           
110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一吳嘉貞與方谷弟函，《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111

  雍正七年正月廿八吳嘉貞收思端正月廿三日函，《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112

  〔清〕吳中孚，《商賈便覽》，卷 1，〈江湖必讀原書〉，收入賈嘉麟、張民服、齊迎建主編，

《商家智謀全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頁 323。 
113

  關於清代前期商人資本組織與經營方式，見封越健，〈商人組織與經營體制〉，方行、經君健、

魏金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中冊，頁 1288-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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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財產和其他店舖是分離的，這是一家獨立經營、獨立核算的典鋪。這種現象

說明，它實際上是以獨立於東家及東家其他商號的角色從事商業經營活動，在

商業市場上，它具有某種獨立性。關於傳統中國商號是否具有法人性質，科大

衛從存在時間長短判定傳統商號不是法人，認為「不能期待會有長期存在的以

個人名義擁有的資本性組織」；114劉秋根則從是否經過國家特許的角度認為法

人的正式形成要到清末《公司法》頒布之後，但認為營利性商業社團（合夥乃

至公司）在古代有了區別於自然個人的團體性，某些類型合夥也有了某些類似

法人的因素。115究竟存在多久才能算作法人，恐怕難以掌握。何況明清時期並

不缺少百年老店，豐典在雍正年間吳氏第 33 世、34 世已經說是「七世舊業」，

至乾隆五十五年依然存在，亦至少有兩百年。所謂「法人」的特徵之一，乃是

有別於自然人的獨立活動的社會組織。從此一特徵出發，我們或許可以在時間

長短及國家特許因素之外，重新考慮傳統商號的性質。從這個角度出發，即以

茗洲吳氏文謨典而言，或許可以說已經有了類似於法人的特徵。 

（二）吳氏典鋪的經營特色 

有關研究已經指出徽州典商的家族經營及一人開設多家典當、兼營其他行

業的特點；116科大衛還提出徽州典商「連鎖經營，較大的當鋪貸款給較小的當

鋪」；117鄭小娟等亦認為徽州典商有「準集約連鎖化」經營方式。118鄭氏除舉

出徽州典商一人開多典和兼營其他行業外，未就準集約化連鎖經營做更多論

證。茗洲吳氏恰恰為此提供了難得的個案。吳氏各家典鋪之間、錢莊、其他商

號之間，資金時常相互支持，如豐典曾向萬選錢莊、文謨典、文光油坊借款，

吳嘉貞屢次要求其姻親張氏將兩家合夥的蘇州正茂號利潤送到泰興，作為豐典

                                                           
114

  科大衛著，陳春聲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62-63。 
115

  劉秋根，〈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與資金市場的幾個問題—對科大衛先生文的商榷和補充〉，

《文史哲》，2003 年第 3 期，頁 156-159、161。 
116

  王世華，〈明清徽州典商的盛衰〉，《清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頁 62-70；范金民、夏維

中，〈明清徽州典商述略〉，《徽學》，卷 2，頁 129-138。 
117

  科大衛著，陳春聲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65。 
118

  鄭小娟、周宇，《15-18 世紀的徽州典當商人》，頁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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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資金。又如乾隆四十一年，豐典、文光油坊、萬選錢莊分別向「某典」借

錢 214 萬文、25 萬文、200 萬文。可以看出，「某典」與豐典、文光油坊、萬

選錢莊之間有密切的資金往來關係。不僅如此，典鋪與錢莊在經營上也互相支

持配合，如豐典乾隆四十八年 14 宗匯結會票中有 5 宗就是由萬選錢莊代借

的。119而《文謨典條約》屢次提到要按照「豐典舊例」，說明經營理念、管理

方式均與豐典保持一致，其連鎖經營的特色十分明顯。這種連鎖經營的商號、

典鋪、錢莊，或是屬於吳氏，或是與吳氏有合夥關係，因此，宗族關係在連鎖

經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吳氏典鋪的人員構成及管理 

（一）人員構成及其職責 

除東家外，《條約》記載的文謨典人員有執事、櫃友、棧友、值櫃者、管

樓、管首飾、管典房、小囝、火頭、治廚庖人等。據《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

結總》每季發放伙食費所記，該「某典」有執事 1 人，櫃友除正月為 4 人，二

月為 3 人外，此後每月均為 5 人，棧友除一月和二月為 2 人外，其餘均為 3

人，管樓、管首飾、管典房、搯票各 1 人，小囝若干人，治庖、幫燒鍋各 1

人，守更 2 人，全部人員約有 20 人左右。另據雍正八年正月吳思端函，依仁

典「櫃上只可容七位」，120看來依仁典櫃友人數較多，規模較大。值得注意的

是，文謨典夥計全係徽州同鄉；從雍正間吳嘉貞往來手札中可以看出，其在泰

興的豐典、依仁典夥計亦均係徽州人，代管依仁典的吳方谷稱：「本地小官不

能令人取信」，因而情願用同鄉之子。121從此亦可看出傳統時代商人願意僱用

同鄉的原因。 

                                                           
119

  以上事例上文多已敘述，均見於《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乾隆四十二

年某典典賬結總》、《乾隆豐典存本賬謄清》，不一一註明。 
120

  《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121

  《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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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記載執事的職責有：夥計發現問題均須稟告執事；經營中出現失

誤、舞弊，執事要責令責任人賠償，予以處罰；督察盤查當貨；親自覆核票利；

購買蒲包看樣議價；查察食米濫費情況。《條約》中執事又稱主管執事，有時

不止一人，《條約‧辛俸》謂：「或一歲而兩人交換經管，其拔津銀兩照月分

受。」另有「內執事」，僅出現兩次，一處記載取過棧貨已登入棧內掛號而未

入大掛號，「須即時向內執事說明」；122另一處說在店人等萬不得已私當自己

衣物，「須將衣物送內執事者估值平當」。123他與執事是否一人尚不清楚。 

負責典鋪經營的夥計主要是櫃友和棧友。櫃友負責收當取贖衣飾，計算利

息、收放銀錢。據文謨典和「某典」帳簿記載，櫃友的收入待遇最高，應是除

執事外最重要的夥計。棧友負責棧貨收發保管。其他夥計均屬於「眾小官」。

如管樓、管首飾、管典房各司其事，管樓、管首飾每天要逐一查點當貨，蓋上

印記，再送入樓內。值櫃者不知是否即是櫃友，其職務不很清楚，《條約》中

所記有：「值櫃者每日晨起上香後即發班一通，大小人等俱要齊集櫃內」；124

午後值櫃者即照號簿寫牌；管樓、管首飾者本日當貨印完後發現空印，如經手

櫃友沒有即時退進，即令值櫃者向經手索貨，無貨交進，即代上掛號簿銷清。

其餘小官的分工、職務記載不清，《條約》只提及小官要幫助值櫃者插牌，幫

助執事盤查當貨，取贖當貨時登內號取貨。《條約‧賣貨》記有號貨 2 人，《辛

俸》中卻沒有這一人員，大約非專職人員，當也屬於小官之列。《乾隆四十二

年某典典賬結總》所記人員也有小囝，另有搯票，其職務不甚清楚，據每季發

放薪俸所載，小囝是「取票結辛力」，不知其主要職務是否為收取當票。 

一般來說，晚清以後稍具規模的店舖都有管錢、管帳人員，或分兩人，或

僅一人。但《條約》通篇沒有提及由誰掌管錢、帳，更沒有提及有管錢、管帳

的專職人員。不過《條約‧禁戒》中有「銀房」，也許由它掌管銀錢出入，文

謨典有許多帳簿，也應該有人掌管。 

                                                           
122

  《條約‧棧貨》。 
123

  《條約‧禁戒》。 
124

  《條約‧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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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近代典當業人事組織較其他行業特殊，分工細密為一般商號所

不及。125由於清代前期一般商號內部組織除蘇州孫春陽南貨店126外，記載極

少，因此未能將吳氏典當的人員構成與一般商號進行比較。晚清以後，典鋪除

經理外，分為外缺、內缺、中缺、學缺（學生），外缺為營業員，即櫃友，分

為首、二、三、四櫃；內缺為管理員，有管包（管樓）、管飾、管錢、管帳，

中缺有寫票、清票、捲包、掛牌。此外尚有廚師、更夫等人。127相比而言，文

謨典的分工還不夠細，沒有專門的中缺，清票、寫票由櫃友、棧友兼任，掛牌

則由小官承擔，《條約》中也沒有提到捲包這一工序。但文謨典已經具備了晚

清以後典當業的主要人員構成。 

（二）夥計待遇 

《條約‧辛俸》對夥計的收入待遇有詳細記載。夥計的現金收入，可分為

俸金、拔津、補貼、出息128四部份。 

俸金主管執事每年 36 兩，櫃友 7.2 兩，棧友俸金分 14 兩、12 兩、10 兩、

8.4 兩四等，「隨材支給」，即按能力大小支給。管樓辛力每年 6 兩，如回家

離店前一、二月雖已交代，亦照原俸開支。但到店未必即有職守，按其勤惰，

量力給俸。管典房、首飾、值櫃、小囝辛力初到之年 1.2 兩，此後逐年加增，

次年 1.6 兩，三年 2 兩，四年 2.4 兩，五年 2.8 兩，六年 3.2 兩，七年 3.6 兩，

八年、九年 4 兩，十年、十一年 4.5 兩，十二年、十三年 5 兩，十四年、十五

年 5.5 兩，十六年 6 兩，以後不再增加。治廚庖人「硬俸」即固定薪俸 12 兩。 

拔津限於執事和櫃友。執事按餘利十拔其一，如一年由兩人交換經管，其

拔津照月分配。櫃友原先規定按「九六拔津，凡做贖利百兩，津貼四兩，按季

                                                           
125

  潘敏德，《中國近代典當業之研究(1644-1973)》，頁 137。 
126

  〔清〕錢泳，《履園叢話‧雜記下》（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640-641。 
127

  參見〔清〕佚名，〈典業須知〉，《食貨》，復刊卷 1 期 4，頁 49-51；楊肇遇，《中國典當業》，

頁 9-14；宓公幹，《典當論》，頁 82-84；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調查編纂，《豫鄂皖贛

四省之典當業》，頁 16-17。 
128

  「出息」係民國年間江浙典當業除薪水外各種收入的總稱，此處姑且借用。見宓公幹，《典當

論》，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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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支付，載明月總。」但後來改為 5%，其中 1%扣存作為賣貨補本之用，

存足 50 兩時再補發。新增加的一條規定說： 

泰邑各典，櫃友照取利拔津，或叁厘、四厘不等，其有扣五厘者，坐一

厘以為執事之俸，在櫃友從無淨得五厘者。豐典舊例實是五厘，故櫃友

皆仰體本東之寬厚，生意鬆動，以此較勝於別典。今本典亦照豐典舊例，

作九五拔津，櫃友贖利百兩，津貼五兩，按季支付。然於法古之中加以

裕後之議，雖支五厘，每人扣存乙厘，以為日後賣貨補本之需，俟各存

足五十兩再行支付可也。129 

據《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記載，該「某典」發放櫃友拔津也是這種辦

法，每季按九六拔津發放，到十二月再補發一厘拔津，實際為九五拔津，即做

贖利 100 兩，發放津貼 5%。《條約‧辛俸》說：櫃友每年俸金 7.2 兩，「原

非正俸，亦葷酒之貼也，其正俸在於拔津。」可見拔津是執事和櫃友較大的一

筆收入，超過櫃友的俸金收入。這種拔津是泰興典鋪的通例。這也許是典當業

的一種慣例，據二十世紀前期調查，江浙一帶、江西、四川、漢口、天津等地

典當業都實行這種制度，惟名目各地不一。130 

補貼包括伙食、給管事的犒勤之貼和路費補貼。伙食補貼執事每月葷酒 5

錢；櫃友、棧友均為 3 錢，但櫃友限自開業至當年年冬為止。131櫃友和小官還

有月酒錢，櫃友 5 分，小官 8 厘，逐月隨薪俸支付。但棧友無月酒錢。犒勤之

貼專因「管樓事煩俸輕」而給，按季支付，從己巳年（乾隆十四年）四月至十

二月每月貼 2 錢，十五年每月 3 錢，十六年每月 4 錢，十七年每月 5 錢，此後

不再增加。文謨典規定大小夥計三週年回家一次，補貼路費食用，主管執事 4

兩，櫃友 7.5 錢，棧友、小官 4.5 錢，不應歸而歸者不給。132 

                                                           
129

  《條約‧辛俸》。案：此條字跡與前後均不同，故推測係後來新增。所謂「賣貨補本」，當指

出售滿貨未達到 4%的利潤要求，夥計「各人牽盤總算，倘有缺少，照數賠補」，見《條約‧賣

貨》。 
130

  宓公幹，《典當論》，頁 151-152、212、237、266、274、280 等。 
131

  《條約‧食用》。 
132

  《條約‧辛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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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息有三項：一為發當錢文經手每千文扣 4 文，經手交帳亦扣 4 文，200-350

文扣 1 文，351-600 文扣 2 文，601-850 文扣 3 文，851-1,000 文扣 4 文。133二

為每月初旬衣飾或當或取 400 號，另貼小官葷酒錢買肉吃飯，餘為晚間腐酒之

資，約每人 12 文。134三為「使用」，係出售滿當貨物時，夥計按滿本數抽取

的收入。《條約‧賣貨》規定：賣貨照現印本，共加使用 4 厘 5 毫，本典得 1

厘，執事 1 厘，櫃友 1 厘，眾小官共 5 毫，零碎字號錢共 1 厘。櫃友「使用」

有貨賣者照股均分，無貨賣者不分。小官「使用」5 毫內，管樓三股之一，餘

下管首飾、典房 2 人各六股之一，又餘下者值櫃數人共三股之二，小囝三股之

一。字號錢 1 厘中，號貨 2 人及管樓、典房、首飾、火頭 4 人每人 1 錢一個字

號，其餘歸典鋪所有。 

此外，當地典鋪夥計還有這樣一些收入，但為文謨典所禁止： 

(1) 購買棧用蒲包私向行家賣客索取「偏手」，大約屬於「回扣」之類。

《條約‧棧貨》規定，私自索取偏手，察出見一罰十。文謨典規定買包由執事

看樣定價，這項收入當係執事所得，或如前文所言，「蒲包出息」「歸於公家」。

商號夥計獲取「偏手」等額外收入，不一而足。乾隆時吳中孚言：「店官為壞，

生意折本，恐被主人責備，作弊於簿上，浮載出息以欺主人，圖再信用。更有

巧為浮作之人，貴買賤賣，以圖生意茂盛，騙人悅來，好為借貸。」另一種情

況「有等本多之夥，除均本之外，仍有餘銀，帶做己分小夥。又有幫夥己下有

銀，亦帶做己下小夥。」135即是合夥人或幫夥利用自己資金在商號生意之外另

做買賣。 

(2) 「頓包錢」，因鄉典蒲包較貴，鄉人都自帶蒲包，棧友巧為取利，收

取「頓包錢」，每號 3 文、5 文不等，如無頓包錢，則不准其自帶包。136乾隆

時期江南一些市鎮的典鋪棧友，也有類似於「頓包錢」的額外收入。如昭文縣

                                                           
133

  《條約‧出入》。 
134

  《條約‧食用》。 
135

  〔清〕吳中孚，《商賈便覽》，卷 2，〈經營糧食〉，收入《商家智謀全書》，頁 365。標點略

有改動。感謝匿名審查人提示此點。 
136

  《條約‧棧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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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今常熟市）支塘鎮典鋪在鄉民取贖棧貨時，「管棧之人，索要出棧錢每兩

二十文。如無，貨包不放」，乾隆二十二年(1757)為當地官府禁止。137 

這種「出息」晚清以後各地當鋪普遍存在，如光緒時期江西湖口的同福典、

同興典有存箱、九八銷、售貨利、餘利、包皮、使用、不提衣、掛失票等多種

出息。1381930 年代調查，江浙典當業出息有存箱金、使用金、扣利金、櫃息

串、盈餘金，以及即取、巧日等名目。139 

文謨典規定，各項薪俸逐月支付，遇閏不加，回徽照月扣算。凡過初八離

店，初八以前到店，算一整月。初八以前離店數日不算，初八以後到店只算半

月，廿一以後到店數日亦不算。拔津則按季散給。夥計不准預支透付薪俸，執

事者也不得徇情通融。如有挪移掛欠，東家分文不認。如有「實為店出力」的

勤儉夥計，「遇正務大事，無可措辦」，不得已向本典暫移預借，必須經東家

同意，並寫立券約，由執事代保。泛泛夥計即有大事告急，也不准借貸。140 

前引《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記有夥計的各種收入，與文謨典的辦

法略有不同。「某典」執事俸金每月 5 兩，較文謨典高，但文謨典執事有拔津

而「某典」執事沒有拔津。「某典」櫃友和棧友每月發放伙食費，櫃友除一月

                                                           
137

  《昭文縣永禁典當苛索出棧錢文碑》，收入蘇州市歷史博物館、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南京大

學明清史研究室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190。標點略有改動。 
138

  《典業雜誌》（抄本）。承王裕明博士惠贈電子文本，謹此致謝。存箱費指典當對於收押之衣

服，凡價值超過一定數量，須收存箱費。九八銷指每取利 100 文銷 2 文。餘利指全年盈餘除一

切開銷及官利外，提出一定比例，按成分配與夥友。包皮指出售滿貨餘剩之包袱皮子收益。不

提衣費係因典當夥計往往在出售滿當衣服時事先挑選，收買滿當衣服的商家乃付與不提衣費，

使夥計不再事先挑選。掛失票係當鋪為掛失當票向當戶索取的手續費。使用已見正文。售貨利

之意不明。這些「出息」均按不同比例分配給各夥計。除九八銷和不提衣費見《典業雜誌》外，

其餘見宓公幹，《典當論》，頁 150-151；吳石城：《天津典當業之研究》，《銀行週報》，卷

19 期 36（1935 年 9 月），頁 17；陸國香：《江蘇典業之衰落及問題》，《農行月刊》，卷 3

期 6（1936 年 6 月），頁 52-53。 
139

  扣利金為按全月取利總數，抽取 2%按不同比例分給夥友。櫃息串為當出貨本 1 元抽取 1 厘。贖

取貨本 1 元，抽取 3 厘，此款歸經手櫃友所得。盈餘金為全年營業收入，除一切開銷及官利外，

按一定比例分配給職工。典當習慣即使朝當暮贖亦須付一月利息，稱為即取，歸經手櫃友。南

京典鋪按月不過五辦法，如一月一日收當，至二月六日取贖，仍照一個月計算，但至七日取贖

則須作二個月計算。此即所謂逢一六，二逢七，三逢八，四逢九，五逢十，名為巧日，典東得

一月利息，餘一月利息由櫃員獨得。見《典當論》，頁 151-152、101、102、103。 
140

  《條約‧辛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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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月有個別為每位 0.14 兩、0.2 兩、0.4 兩外，其餘均為 0.6 兩；棧友除一位

在三月份為 0.18 兩外，其餘每位 0.3 兩，另有一位年底加發 3.6 兩。其餘夥計

均無伙食費。櫃友另有拔津，按季發放，與文謨典一樣，照贖利百兩抽 5 兩。

「某典」櫃友沒有薪俸，棧友薪俸每季發放，各人 0.42 兩、0.67 兩、2.1 兩、

3 兩、3.5 兩不等。其餘夥計每季發放「辛力」，管樓 3 兩，管首飾、管典房

均 0.75 兩，搯票 0.9 兩，治庖 3 兩，守更 1.8 兩，秋冬兩季另有幫作燒鍋 1 人

辛力 0.5 兩。眾囝按季發放「取票結辛力」，十二月再「補發照本年贖利結九

九拔津」，在年終總結中，則合計為「照本年贖利結九九拔津」41.513 兩。「某

典」年底發放眾囝本年月酒 0.748 兩。其他，執事綏邦歸傳給 4 兩，櫃友汪虎

山雙瞽謝事歸里贈足錢 2,000 文合 2.41 兩。 

1929 年楊肇遇曾說，典當業薪俸似頗菲薄，但尚有各種收入，「典當夥

友之收入正俸，常不及此等外益豐也。故概算典當夥友之實在所得，不能謂為

極菲。」141宓公幹曾經總結 1930 年代典當業職員待遇的三個特點，第一為額

外收入每較正薪為多，其原因據泰興縣典業公會說，是因職員勤惰不一，故採

用此種辦法，各做各得，多勞多得；第二，額外收入與營業盛衰成正比；第三，

職員以中缺與大學生為最苦，因其年齡較大，入不敷出。142從文謨典和「某典」

的薪俸來看，也具有這樣的特點。自管首飾以下的夥計薪俸收入都不高，甚至

比不上明末清初江南長工每年 5 兩工銀的水準，143文謨典管典房、首飾、值櫃、

小囝要工作 13 年，每年薪俸才達到 5 兩。只有做到管樓、棧友，薪俸收入才

比較高，文謨典和「某典」管樓的薪俸分別為每年 6 兩和 12 兩。做到櫃友收

入才與其他夥計拉開差距。「某典」櫃友伙食費多數每月 0.6 兩，一年就有 7.2

兩。而櫃友由於有了拔津，收入更大幅度提高。「某典」櫃友乾隆四十二年拔

津共 208.564 兩。櫃友除正月為 4 人，二月為 3 人外，其餘各月均為 5 人，櫃

                                                           
141

  楊肇遇，《中國典當業》，頁 41-42。 
142

  宓公幹，《典當論》，頁 152。中缺包括寫票、捲包、清票、掛號，大學生指年資較高的學徒。 
143

  佚名：《沈氏農書》，見〔清〕張履祥輯補，陳恆力校釋，王達參校、增訂，《補農書校釋（增

訂本）》（北京：農業出版社，1983），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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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每人平均拔津收入 43.908 兩，加上伙食費 7.2 兩，共有 51.108 兩。此外還

有另外收入。其他夥友的收入與之相差懸殊，更不是農業雇工收入可比。合計

「某典」乾隆四十二年全年薪俸、拔津、伙食、月酒等項支出，共 459.097 兩，

按該典 20 人計算，平均每人年收入 22.955 兩，如從高按 25 人計，亦有 18.364

兩。據 1935 年調查，典當業夥計的待遇要比其他行業店肆為好。144目前未見

清代前期其他商業中的工資資料，相關研究僅見李伯重對 1820 年代江南華

亭—婁縣地區商業、服務業工資的研究。據他推算，1820 年代華亭—婁縣地

區店員年工資為 42 兩（包括貨幣與實物工資）。145上述「某典」夥友工資僅

為其貨幣工資，再加上伙食等福利，其全部工資應該不比 1820 年代華婁地區

店員低多少，櫃友的工資顯然要比 1820 年代華婁地區店員高。而由於 1820

年代華亭—婁縣地區經濟開始衰退，其實際工資應該比處於經濟繁榮期的十八

世紀後期「某典」夥友要低。 

《條約‧食用》對典鋪的伙食也有詳細記載。小官早晚備粥，午間備飯，

三月初一至八月三十加設點心粥。粥用晚米，飯用秈米，「雖不能頂色上熟，

卻亦不可太粗糙」。吃粥小菜每日約用五六文，中飯腐菜約每人一文半。《條

約》自稱「如此置辦較別典頗為寬裕」，而「執事以及櫃、棧各位猶另辦火食」。

食米大約每人每天 7 合上下。據研究，明清江南農家通常二稀一乾即為佳境，

困苦時以二稀度日，農忙時才吃乾飯支撐體力，不會超過日食米 1 升，也有 2

人僅日食 1 升，一家 6 口日食 2.8 升，平均每人不到 5 合者。146可見文謨典夥

計的口糧消費與農家差不多，而勞動強度要比農家輕得多。當時典鋪的食油用

量很大。《條約‧食用》規定，用油大約每月每人 1 斤。《乾隆四十二年某典

典賬結總》記載，當年「某典」食用油 717 斤，用銀 38.204 兩，「某典」人

數以從高 25 人計，每人每月用油 2.39 斤，費銀 0.127 兩，用油量比文謨典還

                                                           
144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調查編纂，《豫鄂皖贛四省之典當業》，頁 21。 
145

  李伯重，《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 年代華亭—婁縣地區 GDP 研究》，頁 222、499-502、511。 
146

  王家範，〈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8 年第 2 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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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般認為，中國平均每人每年約消耗食鹽 10 斤。147「某典」乾隆四十二

年的食鹽消費似遠超過此數。《乾隆四十二年某典典賬結總》記載，一年共購

鹽 405 斤，費銀 4.88 兩，除十一月購鹽 125 斤外，其餘每月購鹽 15-40 斤。

其中十一月 125 斤必有特殊用途，即使除去 100 斤，一年共用鹽 305 斤，人數

仍按從高 25 人計，平均每人達 12.2 斤。如果平均每人 10 斤，該「某典」人

數要達 30 人，從其帳簿記載來看，似乎不太可能。 

除日常飲食外，文謨典每月初二、十六有兩次牙祭，約每人買肉四兩，另

外多買五六兩，以備臨時有客。據《條約‧食用》所載，還有十種節日設席聚

餐。每年春間有鄉鄰之酌；次日有知交親族之請，每席六大肴、六大盤，後繼

以飯，酒隨量飲。正月開張和臘月謝神，備三牲敬神，夜設席聚餐，每席不過

八位，每席十肴。五月十三日關公壽誕，備三牲致奠，晚間將豬首、鮮雞闔店

散福，加設鹹蛋、海舌（案：即水母）二樣，不另備面。臘月廿四祀灶，所備

煎腐素菜當夜闔店同散。重陽以九月初八較忙，聊致犒勞之意，備蒸肉一肴，

每人五兩，蒸菜一品。元宵、端陽、中秋三節，每席六肴。除臘月廿四祀灶不

備酒外，其餘各節聚餐均備酒，每人一斤至一斤半。除臘月廿四祀灶吃素外，

文謨典的夥計一年有 33 天打牙祭吃葷菜，葷菜有豬肉、雞肉、鹹蛋等。據研究，

清代江南農民一年吃葷 20 日。148文謨典夥計吃葷比江南農民要多一半以上。 

《條約‧食用》還規定：東家在典每天開支葷酒銀 2 分；東家、夥計有親

朋來訪，還由典鋪負責招待，東家及執事的親族以六肴款待，不豐不嗇，約費

四、五錢，耽擱一日，開支 3 分葷酒之費；夥計的賓朋親舊待以平常菜飯，葷

酒由夥計自備，但在典鋪至多三、五日，不得久留；城典夥計來臨，每天開支

葷酒 2 分。此外，在店人等自用裁衣，可用店內米油，但限以三、五工為則，

極多不可過十工，超過則需自備米油。冬間醃臘也可用店內食鹽，但如雞蹄累

累，鹽也須自備。總起來看，當時典鋪夥計的待遇是比較好的。 

                                                           
147

  姜濤，〈食鹽與人口〉，《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159。姜濤文中之「斤」，

當指舊制。 
148

  方行，〈清代江南農民的消費〉，《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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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1929 年楊肇遇說，典當業夥友待遇，「食宿兩項，似較他業稍優」。149

但目前也沒有清代前期其他商業夥友食宿待遇的資料，無法進行比較。 

（三）文謨典的管理規章 

所有東家都要求他的夥計經營上認真負責，儘量盈利，避免損失。文謨典

也不例外，對每一個環節都制定了一系列經營規範，如有失誤，對經手者和查

對者均有處罰辦法，包括打板子、罰款、賠償，以至辭退。較輕的過失處以打

板子或罰款，當貨遺失缺少或因夥計經營失誤造成損失，責令有關責任人賠

償，如蒲包損耗數量超過九成七，由棧友賠償。收當取贖過程中，如夥計有作

弊嫌疑，則責令有關責任人備本利銷清。這些經營規範和處罰規定在上文典當

制度中已有敍述，此不贅述。 

但是，典當夥計違反典規、作弊等行為實際上難以斷絕，所在多有。即據

雍正年間吳嘉貞往來手札所載，就有多種弊端。如透支、挪借，雍正七年十一

月廿四吳嘉貞收其子吳思端十月廿九函，記「胡丑共透支銀」20.843 兩；九年

正月初九吳嘉貞給思端札云：雍正七年「承武移銀廿兩。……本家如是艱難，

渠昆仲懸掛如是之多，凡有人心者何不體諒乃爾」，要求今歲必須還清，「不

可聽其再懸掛下，以壞我家典規」。雖有「典規」，對於透支、挪用造成的懸

掛（掛帳），吳氏典當也並沒有很好的辦法，雍正七年六月初五吳嘉貞給其子

思環札云：「諸夥計懸掛有七千餘兩，恐急□生變，一文也討不得。我家所借

人上銀兩，日子稍遲，便來取索，一厘也少不得，殊令人悶甚。」從吳嘉貞手

札來看，對於透支、挪用，除了要求夥計陸續歸還外，只有寫券上利一法。如

雍正八年四月初四吳嘉貞收其子思端札云，王逢欠典銀 23.206 兩，原先「不

要彼寫票者，正是要彼速速清還」，而「今何時也，□肯聽其陸續歸著，彼目

下在家，諒未必即能一概清楚，不若仍令他寫一券，按月起利，不待催促，彼

自然上緊。」又如情當，如雍正七年正月廿八吳嘉貞收思端函云：「夏香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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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肇遇，《中國典當業》，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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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各帳結清，看他情當、透支幾何，再作區處」；丟失當貨，如雍正七年十一

月廿四吳嘉貞收思端函云：「小洋辛力帳並樓上失貨」共該典銀 35.11 兩。至

於作弊行為，也並不少見。吳思端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三函云：「章民弄弊多端」；

八年正月廿一函云：「胡丑今察出亦有弊端」；九年正月十一函云，夏生七年

冬買柴大有弊端。對於賭博、作弊等行為，吳氏典當一經發現，即予辭退。查

章民係吳嘉貞之外甥，「雖屬至戚，萬難容留」，亦予以辭退。對夏生亦要「聲

明其罪，囑其另尋生意」。150 

至於典當夥計、學徒的不良生活嗜好亦不少見。如雍正七年正月廿八吳嘉

貞收思端函云，「王逢舊歲擅自上櫃，田九時常在家眷裏面閑□，且公然看牌

賭錢」。151乾隆末年，茗洲吳芝亭之大侄在泰興蝦蟆圩（即霞幕圩，在縣東南

30 里）張恒裕典學生意，「不務生意，以嗜酒學曲為事」，並且「好嬉使性，

常打平伙」。152因此，典當業對於夥計、學徒的日常生活也有詳細規範。如佚

名《典業須知》中就有「典規擇要」23 條，其內容大致包括典鋪經營規範、

夥計生意和生活規範，不僅僅是對夥計而言；153王振忠亦曾介紹其所藏《習業

要規》，也是一種典當業規章。154上述兩種典規屬於典當業商書，《條約》也

有 10 條《禁戒》，是一家典鋪東家制定的規章，更具特點，且未經學界利用，

尤為珍貴，因此將其全文抄錄於下，並略作分析。 

一、火燭之戒宜時時防範，人人謹慎。平時當包及早印清入樓，毋得延

至臨晚。若初旬擁忙，不得不點燈搬包，執事者須呆坐樓內，照管燈籠。

再關門上燈後，櫃友不得輕易收票上號，若果緊急不能推卻，須一人掌

燈，一人執票查貨。 

                                                           
150

  本段引文均見《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151

  《雍正五—九年休寧吳氏往來手札要記三集》。 
152

  乾隆五十三年(1788)九月初三示大侄於泰興蝦蟆圩張恒裕典中，《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歲至五十

五年庚戌歲祖父芝亭公信稿》。 
153

  〔清〕佚名，《典業須知》，《食貨》，復刊卷 1 期 4，頁 51-52。 
154

  王振忠，〈清代江南徽州典當商的經營文化—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典當秘籍四種研究〉，收

入《中國學術》，總第 25 輯，頁 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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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煙灰亦極悮事，防範亦宜嚴蜜〔密？〕。倘有在樓內吃煙者，罰錢

廿文入公。在櫃友正做生意及轉包，含著煙筒不放者罰錢十文入公。 

一、各人歸房宜息〔熄？〕燈而後睡。若未息〔熄？〕燈而熟睡者，罰

錢卅文入公。 

一、在店人等不得將自己衣物私當，恐有旋當旋借之弊。倘有急用，萬

不得已，須將衣物送內執事者估值平當，其貨歸於銀房內，不得私自借

用。倘櫃友擅自代店內人等估貨當銀，竟不關會執事，察出立令代當者

備本利銷清外，另罰錢一百□〔文？〕。 

一、櫃友無故不得入樓閒嬉，更不得入樓自行取當。人生名節為重，瓜

李之嫌不可□〔不？〕慎也。 

一、務生意者切忌貪睡，而鄉典更宜起早。今議值櫃者每日晨起上香後，

即發班一通，大小人等俱要齊集櫃內，各司其事。若已開門而猶有高臥

不起者，罰錢二文入公。 

一、酒以合歡，適可而止，毋得貪縱。倘有亂德亂儀者，罰錢十文入公。 

一、呼盧、頁戲（案：頁戲當即葉子戲），公令嚴禁，而私防亦不可不

蜜〔密？〕。凡一切紙牌、骰子、骨牌、象棋之具，總不宜設，倘有犯

者，立辭出店。 

一、花柳之迷人最易溺。不知損德損身，固當切戒，而生意場中尤為人

之所忌，一或不戒，被人捉短，百般詐掯，不但自失體面，而本典亦為

削色。且心志蠱惑，用度奢侈，必聯類而至，是又不特體面所關，更有

悮於生意，故諄諄禁戒，有犯必懲，幸毋自貽伊戚也。 

一、生意稍暇，只宜在店內照看，無故不得在市上閒遊，更不得呼朋引

類，坐茶坊閒談，蓋漸不可長，是以不得不防微而杜絕也。 

《條約‧禁戒》主要用以規範夥計日常生活，亦部份涉及營業規範。第一、二、

三條均是有關防火的規定。典鋪最怕火災，典當業十分重視防火。《典業須知》

在「典中各缺慎言擇要」中「打更司務」下規定：「夜間照應門戶，各房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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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吹滅」；在「典規擇要」中又列有一條：「燈籠除除夕之外，一概不准上

樓，此干係甚重，不可不察」，也都是有關防火的規定。155 

第四、五條是為了防止夥計作弊。第四條禁止典內夥計在本典當物，因典

內夥計如在本典典當衣物，難免有高估當價、私自借用典內銀錢等弊。但《條

約‧禁戒》規定：「倘有急用，萬不得已，須將衣物送內執事者估值平當，其

貨歸於銀房內，不得私自借用。」否則「察出立令代當者備本利銷清外，另罰

錢一百□〔文？〕」。《典業須知》一再強調不可在本典典當自己物件，否則

「察出立辭」。156第五條則是防微杜漸，以防止典物失竊。 

第六條規定大小夥計不得貪睡，是要求夥計辛勤從業。這點在《當鋪集》

（乾隆抄本）、《典業須知》和《習業要規》中都曾反覆強調。157 

第七至十條是規範夥計日常休閒生活，不得沾染酗酒、嫖賭、閒遊、交接

匪人、坐茶坊閒談等不良習慣。《條約》的這些規定，不但出於防微杜漸，「私

防亦不可不蜜〔密？〕」，防止夥計「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且還在於杜

絕夥計這類行為，以免損害本典聲譽，同時不致於影響夥計在典鋪中的工作。

典當業很重視這方面的規定，在《典業須知》和《習業擇要》中都一再強調。158 

（四）文謨典的管理特色 

《條約》第一條即要求夥計遵用縣令親押戥子，「不得任意輕重，致干公

令」。對存心要討便宜的人，又「恐滋多事」而予以「稍為通融」，可見文謨

典的東家遵紀守法，講究和氣生財。當地糧食周轉很快，「邇年以來各項糧食

多先賤後貴，縱有貴當者逾時更貴」，典鋪收當糧食可以獲得銷售利潤。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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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佚名，《典業須知》，《食貨》，復刊卷 1 期 4，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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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佚名，《典業須知》，《食貨》，復刊卷 1 期 4，頁 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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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佚名，《當鋪集》，收入國家圖書館分館：《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北京：全國圖

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2001），頁 39；〔清〕佚名，《典業須知》，《食貨》，復刊卷 1 期

4，頁 43、45、53；王振忠，〈清代江南徽州典當商的經營文化—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典當

秘籍四種研究〉，收入《中國學術》，總第 25 輯，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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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佚名，《典業須知》，《食貨》，復刊卷 1 期 4，頁 44、46、47、48、51、52；王振忠，

〈清代江南徽州典當商的經營文化—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典當秘籍四種研究〉，收入《中國

學術》，總第 25 輯，頁 77、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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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稱這些人為「行險之人」，要求夥計不可「隨聲附和，而不加警哉」，也

可見這位東家經營上小心謹慎，講求穩健。《條約》在銀錢出入、取贖等方面

一再申明要「悉聽人便」，對鄉人不得「掯勒」、「虐取」，夥計「巧為取利」

的「頓包錢」，「強壓人買」的「包利所入」，予以「申飭嚴禁」。夥計待遇

也較為優厚，如拔津較泰興其他典鋪要高。可見文謨典的東家是一位存心忠

厚、生財有道的良賈、廉賈。 

文謨典的東家是一位徽商，在「賈而好儒」的徽商中，他的這種做法應該

是儒家倫理影響的結果。但除禁止棧友虐取蒲包之利時說：「公道自在人心，

勿謂操縱在手，可以任意肆虐也」；159在規定櫃友無故不得入樓時說：「人生

名節為重，瓜李之嫌不可□〔不？〕慎也」，160此外，《條約》通篇沒有什麼

道德說教。文謨典的東家並不靠道德說教來教化、約束夥計，相反，他制定頗

為嚴密的管理制度來約束夥計，從收當、檢查、盤查、取贖，以至賣貨、收銀，

各個環節都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指定專人負責，並且幾乎每個環節都有專

門的帳簿以備檢查，同時營業與保管分開，經手與檢查分開，以杜絕作弊的可

能。另一方面，他採用經濟手段來約束、引導夥計，每一個環節出現違反規定、

失誤、作弊，都有相應的處罰，甚至連要求夥計早起也沒有通常的說教，而是

直截了當地給「已開門而猶有高臥不起者，罰錢二文入公」。161而為了杜絕棧

友虐取蒲包之利，則又提高棧友收入，「欲杜絕虐取，故雖多有所費而不惜」，

「今本典棧友辛俸較別典幾加一倍，又另有葷酒之帖，計包利所入不足以償所

出」。162櫃友照取利撥津，顯然是為了鼓勵櫃友多做生意、為典鋪多獲利息，

先是說：櫃友「正俸在於拔津，視生意之大小，得俸之重輕，例甚美善」，後

來又說：「豐典舊例實是五厘，故櫃友皆仰體本東之寬厚，生意鬆動，以此較

勝於別典」，因此「本典亦照豐典舊例」。163為了提防「夥計只顧自己之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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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棧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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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禁戒》。 
161

  《條約‧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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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棧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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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約‧辛俸》。 



十八世紀徽商典鋪的經營管理與典當制度 

 -85- 

不恤本東之遠計」，除「時時提防，諄諄告誡，賣貨多，贖利少，反不若別業之

差勝也」外，又規定滿貨出售利潤為 4%，「各人牽盤總算，倘有缺少，照數賠

補」。164文謨典這種以規章制度和經濟手段相結合的經營管理，是頗具特色的。 

六、結 論 

本文所論十八世紀休寧茗洲吳氏在泰興鄉鎮的典鋪，其經營具有與城市典

當不同的特色，即由於收當農產品，經營季節性與春當秋贖有所不同，並且受

到農業生產的影響。吳氏當鋪的利潤率僅略高於傳統時代商業的「什一之利」，

並不能稱之為高利。與清代前期其他商業相比，茗洲吳氏典鋪的資本組織和經

營方式並無不同，吳氏典鋪還具有連鎖經營的特色，宗族因素在其中發揮了重

要作用。吳氏典當除了利息之外，典鋪日常開支並不大，最主要的日常支出為

夥計薪俸和伙食，這與二十世紀前期典當業165相似。其人員構成和分工雖不如

晚清以後細緻，但已具備了典當業的主要人員構成，夥計薪俸、伙食待遇亦與

二十世紀前期的典當業一樣，具有額外收入多於正薪、內部薪俸差距大的特

點，典當營業制度與會計帳簿也已較為完備。可以說，至少在乾隆時期，典鋪

的經營方式、典當營業制度、內部組織及管理等方面已經基本定型。同時，文

謨典以規章制度和經濟手段相結合的經營管理，是頗具特色的。 

《文謨典條約》也為我們瞭解清代前期的店鋪制度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個

案。不論是總結傳統店鋪的形態及其特色，它是否隨著市場和商業的發展有所

進步，還是探討中國本土為什麼沒有產生現代企業制度，都需要挖掘有關史

料，具體分析這樣的典型個案。這樣的研究需要理論和實證的研究基礎，本文

希望能為這一研究提供一個個案，作為研究基礎。 

                                                           
164

  《條約‧賣貨》。 
165

  二十世紀前期的典當業制度和典鋪管理，可參見楊肇遇，《中國典當業》；宓公幹，《典當論》；

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調查編印，《豫鄂皖贛四省之典當業》；區季鸞，《廣東典當業》

（廣州：中山大學經濟調查處，1934）；「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調查室」，《北京典當業之概況》

（北京：和記印書館，1940）等書及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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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wnshops of Eighteenth-Century Huizhou Merchants: 

The Pawnshops of the Wu Family from Mingzhou, Xiuning 

Feng Yueji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newly-discovered documents and account books of the 

pawnshops of the Wu family from Mingzhou, Xiuning District, in 

eighteenth-century Huizhou, to analyze issues such as the scope of the 

business of rural pawnshops, their conditions of operation, the pawn business 

system, pawnshop organization, composition and treatment of employees,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so forth.  Comparison is made with the 

pawnbroking business after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due to the pawn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turnover of pawnshops is not 

represented by the old cliché “pawn in the spring and redeem in the autumn.” 

Ra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d various effects on the pawnbroking 

business.  The profit rate of the Wu family’s pawnshops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10%, which is not considered highly profitable.  Two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individual proprietorship and partnership, were adopted by the 

Wu family’s pawnshops, and the pawnshops were operated either by family 

members or by agents.  The pawnshops also had features in common with 

chain businesse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Chinese pawnshop 

system was basically established at least by the Qianlong period.  The autho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management of the Wu family’s pawnshops was 

special insofar as it combined a regulation system with economic methods. 

Keywords: Huizhou merchants, Wu family of Mingzhou, pawnshops, 

business management, pawnship business system 

                                                           
*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tru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538.583 737.008]
>> setpagedevice


